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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篇「武公居衛」研究 

 

一、 引言 

    2008 年清華大學入藏一批珍貴的戰國竹簡，學界慣稱「清華簡」。經考

證，該批竹簡系秦火之前的寫本，對研究先秦歷史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因

而備受學界關注。清華簡迄今已出版八冊，本文主要探討收入於《清華簡

（陸）》〈鄭武夫人規孺子〉一文中武公居衛的相關問題。 

〈鄭武夫人規孺子〉為傳世文獻及出土材料所未見的佚篇。綜合對該批

竹簡內容的解讀及碳 14 測定，簡文斷代應在公元前 305 年前後，即戰國中

晚期。該篇講述鄭武公去世至下葬前後，鄭武夫人武姜等對嗣君莊公的規

勸及莊公的回應。全篇以對話形式為主，其中亦包含與對話相關的鄭國史

事。 

〈鄭武夫人規孺子〉篇面世以來，學界對其研究著述頗豐，但集中於文

字、文本釋讀及史實探究等方面，而其中涉及的鄭國早期史事等諸多問題

卻仍有討論空間。本文擬在校讀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的基礎上，綜

合整理學界已有成果，探究簡文第二段所述武公「處衛三年」的相關問題。 

二、 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 

簡文第二段提到鄭武公「陷於大難之中，處於衛三年」，武公身為衛國

國君，因何場大難而居衛三年？此事未見史書記載，學界也多存爭議。因

此，本文擬在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嘗試對武公居衛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三、 文獻綜述 

   〈鄭武夫人規孺子〉為《清華簡（陸）》首篇，全篇共有 18 支簡，完整

簡長約為 45 釐米，寬約為 0.6 釐米，整理者依據簡背劃痕判斷總共應有 19

支簡，而第 15 簡可能已缺失
1
。在簡文公佈之前，已有學者發表關於該篇

簡文的研究成果。如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一文，概

略地介紹了該篇簡長、簡數、簡文主要內容以及相關鄭國史事2。簡文公佈

後，相關學者已從文字考釋、篇章釋讀、簡文編聯、史實探究、簡文所反

映的相關禮制等多個角度對〈鄭武夫人規孺子〉一文進行研究，下文將分

類概述。 

（一）文字考釋 

    李守奎〈釋楚簡 中的「規」——兼說「支」亦「規」之表意初文〉
3
，

對簡文中的兩個規字字形進行比較，推斷該字釋讀為「規」字應無疑義。

                                                        
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研究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 

西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3。 
2 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文物》2016 年 3 期，頁 79-80。 
3
 李守奎:〈釋楚簡中的「規」——兼說「支」亦「規」之表意初文〉，《復旦學報（社會科學

版）》2016 年第 3 期，頁 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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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偉男〈簡牘「毀」字補說〉將簡二「 」字釋為改造義4。王永昌在〈清

華簡研究二題〉一文中認為簡十三的第二個「 」字應釋讀為「董」5；而

對於簡十六「 」字，李鵬輝〈清華簡陸筆記二則〉
6
主張釋讀為「歷」字，

陳劍〈簡談對金文「蔑 、懋」問題的一些新認識〉
7
主張釋讀為「兼」字。 

而對字句通釋的研究成果則有，沈培〈從釋讀清華簡的一個實例談談

在校讀古文獻中重視古人思想觀念的效用〉將簡十「𣣌吾先君而孤孺子」

一句釋讀為「覺得國君已經死去，就孤立孺子吧」8；尉侯凱提出應調整簡

序，簡八後接簡十的觀點9；此外，王挺斌、程浩、劉光、石小力、馬楠等

人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共同發表〈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10對「勤力

射馭」、「孺子女毋知邦政」，沈培〈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校讀五則〉
11
對「汝慎主君喪而久 之，於上三月」等提出多條補正。 

此外，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

究中心網站等網站學術討論區也有大量學者關於該篇簡文釋讀的討論，此

處暫不一一列舉。 

（二）篇章釋讀 

    對〈鄭武夫人規孺子〉進行全文通釋的主要有清華簡陸整理者的釋文
12，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13、網名「子居」

發佈於中國先秦史網站的〈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14。此外，復

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論壇、簡帛網簡帛論壇等網上論壇均有

關於通釋的討論持續進行。 

                                                        
4 蔣偉男:〈簡牘「毀」字補說〉，原發表於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 

2531），2016 年 4 月 23 日；又發表於《古籍研究》第 64 卷（2016 年），頁 181─185。 
5
 王永昌：〈清華簡研究二題〉，《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8 卷第 5 期，頁 82-84。 

6李鵬輝:〈清華簡陸筆記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75），2016 年 4 月 20 日。。 
7 陳劍:〈簡談對金文「蔑懋」問題的一些新認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039），2017 年 5 月 5 日。 
8
 沈培:〈從釋讀清華簡的一個實例談談在校讀古文獻中重視古人思想觀念的效用〉「出土文獻與 

傳世典籍的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

2017 年 10 月 14-15），頁 301-311。 
9 尉侯凱:〈讀清華簡六札記（五則）〉，《出土文獻》（第十輯）2017 年，頁 124-129。 
1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6041605294009959

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11
 沈培:〈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校讀五則〉，「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17:新出土戰國秦漢

簡牘研究」，（武漢: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中國歷史研究中心、韓國慶北

大學歷史系主辦，2017 年 10 月 9-12 日），頁 493-507。 
1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研究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3-109。 
13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 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14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 

（http://xianqin.22web.org/2016/06/07/338），2016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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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史實探究 

也有不少學者對〈鄭武夫人規孺子〉涉及相關鄭國史事進行研究，如

王紅亮〈清華簡（六）《鄭武公夫人規孺子》有關歷史問題解說〉一文就簡

文武公所陷之「大難」發表看法，認為武公與桓公政見不同，因此被迫離

居衛三年15，但該種說法未能解釋「三年無君」的問題；陳偉於〈鄭伯克段

「前傳」的歷史敘事〉一文，則提出了簡文中的「邊父」可能為鄭國大臣

「祭仲」的看法16，但暫缺相關文獻支持；晁福林〈談清華簡《鄭武夫人規

孺子》的史料價值〉17則認為〈鄭武夫人規孺子〉展現周代國家大事決策程

序，是研究周代諸侯國的貴族民主體制的重要史料，並就「武公處衛三年」

提出推測，其推測有一定合理性，但未能說明居衛的具體原因；而代生〈清

華簡（六）鄭國史類文獻初探〉一文則認為清華陸與鄭國相關的篇章都反

映「任用賢能」的共同主題18。 

（四）簡文所反映的禮制問題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19一文

考察〈鄭武夫人規孺子〉簡文中出現的諸侯死之稱謂、謚與稱謂等禮制稱

謂和肂、臨等喪禮用語，并探討春秋早期鄭國相關的歷史與禮制問題。 

（五）綜合研究 

目前，郝花萍〈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三篇集釋〉20、石兆軒《清

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研究》21及王瑜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 〉

鄭國史料三篇研究》22、劉師岑〈語文古史新研——清華陸《鄭武夫人規孺

子》內容研究〉23等碩、博士學位論文，已較完整地整理收集已有研究成果。 

（六）小結 

    目前學界對〈鄭武夫人規孺子〉的研究著述主要集中於文字釋讀、篇

章集釋、史實探究等幾個方面，然而對於「武公居衛」這一鄭國早期史事

仍有探討空間。 

四、 研究問題及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是 2016 年 4 月由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

                                                        
15 王紅亮:〈清華簡（六）《鄭武公夫人規孺子》有關歷史問題解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 

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72），2016 年 4 月 17 日。 
16
 陳偉：〈鄭伯克段「前傳」的歷史敘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 年 5 月，頁 1-2。 

17 晁福林:〈談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的史料價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 年第 3 期，頁 125-207。 
18
 代生:〈清華簡（六）鄭國史類文獻初探〉，《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 1 期，

2018 年，頁 104-112。 
19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中國史研究》2016 年 1

期，頁 11-18。 
20 郝花萍:《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鄭國三篇集釋》，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 
21
 石兆軒：《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年。 

22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 〉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

論文，2018 年。 
23 劉師岑:《語文古史新研-鄭武夫人內容研究》，臺中:臺中教育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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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李學勤主編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陸）》中的《鄭武夫人規孺子》

一篇。簡文第二段提及的「武公居衛三年」這一鄭國早期歷史問題。 

針對「武公居衛三年」這一問題，本文將在全篇集釋的基礎上，分析

文本內容，查閱相關古籍文獻，并根據紙上材料、地下材料互相印證的「二

重證據法」，推測「武公居衛」的可能性。通過分析武公居衛的年代、鄭衛

兩國戰爭及領土狀況，最終得出武公居衛這一事件在歷史上可能不存在的

情況。而對文本形成時代的推斷，本文將參考張玉金等學者對於先秦文獻

語言發展狀況的研究，推測文本形成的大致時間為戰國晚期，從而分析簡

文所記錄事件的可靠性。 

五、 武公「居衛三年」問題研究 

    簡文第二段（簡三至簡四）提及，「吾君陷於⼤難之中，處於衛三年，

不⾒其邦，亦不⾒其室。如⽏有良⾂，三年無君，邦家亂巳！⾃衛與鄭，

若卑⽿⽽謀」。武公居衛一事傳世文獻並無記載，若簡文所述武公居衛是

真實事件，居衛發生在哪三年，居衛的時間又為何？下文將逐一分析學者

認為較可能出現的三個時間點，推測武公是否有居衛三年的可能性。 
（一）武公居衛可能發生的時間點 
1、 武公即位之初：公元前 771-前 769 年 

 李學勤認為武公「陷於大難」，指西周王朝的覆亡24。李守奎認為「大

難」應該指西周末年桓公為犬戎所殺，武公寄居衛地25。《史記·鄭世家》記

載，西周末年，「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並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為武公」
26
。二位學者分析，所謂「大難」，應當是指此時桓公被殺，人民離散。當

時桓公死難，武公即位，期間武公曾有三年不在他父親於現今河南新鄭一

帶建立的鄭國而居於衛國27。若根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記載，公元前

771 年，桓公「以幽王故，為犬戎所殺」28。 
    學者推測武公居於衛地的原因有兩種，一是武公因奪權失勢而寄居衛

地：根據李學勤和李守奎對於武公所陷「大難」的推測，武公居衛應發生

在即位之初那麼居衛大致時間為公元前 771-前 769 年。此時，鄭武公寄居

衛國而不能回到鄭國，可推测鄭國國內可能有與鄭武公敵對的勢力，趁鄭

                                                        
24
 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文物》2016 年第 3 期，頁 80。 

25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禮制問題〉，《中國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頁 12。 
26（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全十冊）》 

（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6 月），卷十四，頁 532。 
27
 春秋時期形勢圖見附錄一。 

28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全十

冊）》 （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6 月），卷十四，頁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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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公去世之時，與武公爭奪鄭地的統治權，並且在爭奪初期鄭武公是處於

劣勢的。第二種推測是武公與桓公因政見分歧而出亡衛國：王紅亮和王寧

認為由於鄭武公與其父桓公政見不同，因此被迫離開周室而居衛
29
。 

但簡文下文提及「如毋有良臣，三年無君，邦家亂巳。自衛與鄭，若

卑耳而𠰔(謀)」。說明武公居衛之前已即位，此時桓公已死，他也已穩坐江

山，取得大臣信任，鄭國國內內局勢也應是較為穩定的，否則應無法出現

武公出亡衛國三年，政令由衛國傳出，仍可順利執行的情況。因此武公因

奪權失勢或政見分歧而出亡衛地的這種推測可能性較低，居衛三年發生在

即位之初的可能性也較低。 
2、 平王東遷之初：公元前 770 -前 768 年 

部分學者認為武公居衛與周平王東遷一事有關。清華簡《繫年》載：

「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於周，晉文侯矦乃逆平王於少鄂，立之

於京師。三年，乃東徙，止於成周」30。學界對於「周亡王九年」究竟指那

一年存在爭議，但結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記載，公元前 770 年，「平

王東徙雒邑」
31
。據此，平王東遷一事發生在公元前 770 年，那麼居衛三年

的時間可推算為公元前 770 -前 768 年。 
程浩推測武公居衛原因是為在成周輔佐完成東遷，立足尚未穩固的周

平王，居衛一事發生在在周平王東遷之初，以下節錄其觀點： 

《左傳》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國在平王東遷的

過程中起到了⾄關重要的作⽤。平王東遷之初，在成周⽴⾜并未

穩固，仍然「陷於⼤難之中」。武公處衛三年，乃是爲了在旁輔佐

平王。在武公之時，成周的東北仍爲衛國所控制。按照《鄭⽂公問

太伯》的說法，鄭國到了莊公時期才「北城溫、原」，「東啓隤、

樂」， 將鄭、衛兩國的邊界推到更往東的河南輝縣附近。因此，武

公在鄭衛交界的成周夾輔平王⾃然可稱「處衛」，⽽簡⽂中武姜說

                                                        
29 王紅亮:〈清華簡（六）《鄭武公夫人規孺子》有關歷史問題解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

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72），2016 年 4 月 17 日。 
3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 

西書局，2011 年），頁 108。 
31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全十

冊）》 （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6 月），卷十四，頁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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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與鄭，若卑⽿⽽謀」也可印證這⼀點。32 

    按程浩的說法，武公居衛其實是在處於鄭衛交界的成周地區夾輔平王，

但為何簡文形容這次事件為「陷於大難之中」，「大難」應指發生巨大災禍，

聯繫前後文，「吾君」應指鄭武公而非周平王，武公因護送平王東遷有功，

為平王所倚之重臣，且被任命為卿士，執掌鄭國實權。此時武公正意氣風

發，何故「陷於大難之中」。因此，武公居衛發生在這一時段可能性也較小。 
3、 與衛作戰被困：公元前 760-前 758 年 

簡文中「不見其室」的「室」也可釋為「妻室」。根據《史記·十二諸侯

年表》的記載，鄭武公十年（公元前 761 年）「娶申女武姜」33。「大難」和

居衛三年發生在武公十年之後。晁福林推測「居衛三年」是指武公娶妻後

的十一到十三年間（公元前 760-758 年），鄭武公具體可能因某種原因，如

與衛國的戰爭被困、會盟時被拘等，而被困於衛國三年。直到公元前 758

年，即衛武公五十五年，一代衛國國君衛武公去世，鄭武公才有機會逃回

鄭國
34
。 

網名「魚游春水」的觀點與晁福林較為一致，并進一步推測武公「居

衛三年」可能是因與衛國作戰被困三年。首先，鄭衛之間存在先天矛盾。

如「魚游春水」所舉「商人」之例：鄭國往東發展，是和「商人」一起來

的，且『世有盟誓』35。《左傳·昭公十六年》載：「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

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

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

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36這些「商人」其實是指殷商後裔，他們

多半是有技術、識經商的能人，周滅商後他們變為世襲奴隸，而衛國負責

專管這些殷商遺民。鄭武公為強國與「商人」斬草為盟，以此可見鄭國和

衛國之間的矛盾具有先天性。 
其次，鄭武公輔佐平王東遷後，大力開疆拓土，奪取虢、鄶十邑之地，

「前華後河，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37，衛南臨河淇，而鄭國也

                                                        
3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 

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 

6041605294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33（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全十冊）》 

（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6 月），卷十四，頁 534。 
34
 晁福林:〈談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的史料價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 年第 3 期，頁 128-129。 
35 網名「魚游春水」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之「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六《鄭武

夫人規孺子》初讀〉」討論區的發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網址:http://www.bsm.org. 

cn/bbs/read.php?tid=3345&page=3，2016 年 4 月 18 日，第 24 樓。 
36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臺

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七，頁 1343。 
37（三國吳）韋昭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共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78 年 3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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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尋求「前潁後河，右洛左濟」濟洛河穎之地的發展，且衛地「踞大河

南北，當齊、晉、鄭、楚之孔道」38，鄭衛僅一河之隔，鄭武公要北過黃河，

到衛人勢力範圍，難以避免與衛國交手。此外，周平王對鄭武公極力擴張

也應有所顧忌，也許會借助衛國來限制或監視鄭國。因此，鄭衛之間極有

可能因鄭武公積極擴張而產生衝突。 
此外，結合簡文內容，武夫人此時訓話，應表達「創業維艱」之意，

沒必要吹噓「勤勞王家」39。武公被困衛國，既不見其邦，亦不見其室，鄭

國國內此時已「無君」，幸而有良臣，國內才不至於出現動蕩。王寧引用後

文鄭莊公與邊父的談話，「或（又） 稱起吾先君於大難之中」，指出「大難」

是鄭武公時期鄭國發生的巨大變故，這次變故對鄭國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

擊
40
。總之，「大難」之下的武公肯定不是閒居於衛，將居衛三年理解為武

公被圍困在衛國三年應較為合理。 
綜上分析，「大難」可能是指戰爭陷入僵局。若武公居衛最有可能的時

間點為公元前 760-前 758 年，那麼導致武公居衛的原因就很有可能是與衛

國的領土衝突。因此武公時期鄭國疆域的變化情況就值得考證了。 
（二）<鄭文公問太伯>所記載武公時期的鄭國疆域 

清華簡六《鄭文公問太伯》簡文，考察武公時期鄭國的疆域變化。《鄭

文公問太伯》簡文中大致描述了武公時期鄭國的版圖：「西 （城）洢（伊）

（澗），北 （就） （鄔）、 （劉），縈厄（扼） （蒍）、竽（邘）之

國」。簡文中提到「 、 、 、竽」四地，四地的大致地理位置在何處，

會否可能處於鄭衛之間的爭議地帶？ 
    整理者（甲本）引《左傳》「王取鄔、劉、 蒍、邘之田于鄭」，指出「 」

即「鄔」、「鄢」;「 」即「劉」;「 」即「蒍」;「竽」即「邘」: 

    《左傳》隱公⼗⼀年(周桓王⼋年、鄭莊公三⼗⼆年):「王取鄔、劉、 

蒍、邘之⽥于鄭，⽽與鄭⼈蘇忿⽣之⽥:溫、原、絺、樊、隰郕、欑茅、

向、盟、州、陘、隤、懷。」是鄔、劉、蒍、邘四地原為鄭⾢，即簡⽂

之 、 、 、芋。41 

                                                        
38
（三國吳）韋昭注、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共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78 年 3 月），頁 45。 
39 網名「魚游春水」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之「簡帛論壇〉簡帛研讀〉〈清華六《鄭武

夫人規孺子》初讀〉」討論區的發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網址:http://www.bsm.org. 

cn/bbs/read.php?tid=3345&page=3，2016 年 4 月 18 日，第 24 樓。 
40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4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研究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陸)》(上海:中 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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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國語》等典籍的不同版本記載存在差異，學界對於「 」地究竟

為「鄔」或為「鄢」尚存爭議，本文在此暫不展開討論。42且無論是「鄔」

地或為「鄢」地，根據史料記載，都屬於鄭邑，且並無鄭衛於此二地交戰

的記載。鄔位於今河南省偃師縣西南。《說文通訓定聲·豫部》：「鄔，河南省

偃師縣西南西南五十里有鄔聚」43。《左傳》隱公十一年(周桓王八年、鄭莊

公三十二年):「王取鄔、劉、 蒍、邘之田于鄭」44。杜預注：「（鄔、劉）二

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45。鄢，史載為周一小國，後

為鄭所滅，即《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的「鄢」，杜預注：「鄢，

今潁川鄢陵縣」46，位於今河南省鄢陵縣西北。 

   「縈厄（扼）」根據上下文應釋為包圍控制。蒍，春秋時鄭邑，簡文整

理者注地在河南孟津縣東北
47
。邘，原為周地，春秋時已並於鄭，陳槃《春

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譔異》指出:「邘，或作「于」、或作「邘」、卜辭

亦作「盂」。周代邘之始封在成王時，今河南懷慶府西北三十里有邘臺村。」
48經考證衛武公時鄭國疆域變化，鄭國吞併的都為附近一小國，鄭武公和衛

國執政者衛武公當時都是一方的霸主，如果發生了長達三年的戰事，或應

有踪跡可尋，但目前卻難以找到史料上只言片語的記載。其次，在衛武公

執掌衛國的 55 年期間（西元前 812 年-西元前 758 年），是當時衛國的興盛

時期，對內，《史記》載「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索隱》:

「暨武能脩，從文始約」49。衛武公勵精圖治，修康叔之政，衛國國泰民安，

百姓和集。鄭衛兩國雖有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理智的鄭武公不應在此時

選擇與強大的衛國主動交手。因此除非能找到春秋早期鄭衛兩國之間有戰

事的相關記載，否則這場最有可能使鄭武公居衛三年的鄭衛衝突有可能並

不存在，所謂的「大難」也有可能并不存在。 

六、 <鄭武夫人規孺子>簡文成文時代探究 

由於史料的缺失，本文不得不轉換視角，從成文時代的角度分析簡文

內容的可靠性。由於缺乏其他史料可參考，亦暫未發現其他類似的版本，

對於文本是否有更早的底本及流傳狀況目前尚無從考證。收錄<鄭武夫人

規孺子>的清華簡墓葬原貌及出土次第已不可考，但綜合對該批竹簡碳 14

                                                        
42 「鄔」，典籍或作「鄢」，《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所言「十邑之鄔」，公序本卻作「鄢」。 
43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359。 

44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臺

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三，頁 263。 
45
 （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531 頁。 

46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臺

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一，頁 63。 
47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研究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陸）》（上海:中 

西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22。 
48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譔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11 月)，頁 630 

635。 
49（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全十冊）》 

（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6 月），卷七，頁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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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定，斷代應在公元前 305 年前後，即戰國中晚期。下文從簡文中出現的

字詞特征推測該篇簡文的最後形成年代。 

下文在張玉金等學者對出土文獻虛詞研究的基礎上，參考網名「子居」

《先秦文獻分期分域研究之——虛詞篇》
50
一文的研究方法，選取簡文中出

現的虛詞，推測《鄭武夫人規孺子》簡文最終成文的大致年代。 

 

虛詞統計表一 

單音詞 

 出現年代 

 

簡文 

中的虛詞 

殷

商

時

期 

西

周

時

期 

春

秋

初

期 

春

秋

前

期 

春

秋

後

期 

春

秋

末

期 

戰

國

初

期 

戰

國

前

期 

戰

國

後

期 

戰

國

末

期 
其            
不            
乃            
之            
弗            
亦            
及            
或            
是            
以            
可            
用            
與            
如            
再            
猶            
所            
焉            
何            

                                                        
50 下文二表參考網名「子居」及張玉金對於先秦文獻虛詞發展演變的整理，表格經過筆者整

合。詳參網名「子居」：《先秦文獻分期分域研究之——虛詞篇》一文，檢自：

http://www.xianqin.tk/2011/01/01/247/#_ftn4，2011 年 1 月 1 日。由於春秋戰國文獻材料自身所體現

出的特徵，網名「子居」對於春秋和戰國的時間段分期與目前學界習慣劃分為早、中、晚三期

有所不同，網名「子居」將殷商、西周、春秋、戰國是劃分為等時段的四期，順次以初期、前

期、後期、末期命名，這一點和通常的分期方式有所不同。張玉金：《出土先秦文獻虛詞發展研

究》（廣東：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25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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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皆            
必            
然            
姑            
豈            
於            
且            
者            
也            
久            
將            
果            
既            

 
虛詞統計表二 

複音詞 
出現年代 

 

簡文 

中的虛詞 

殷

商

時

期 

西

周

時

期 

春

秋

初

期 

春

秋

前

期 

春

秋

後

期 

春

秋

末

期 

戰

國

初

期 

戰

國

前

期 

戰

國

後

期 

戰

國

末

期 
而為            
必將            
以至            
           
           
           
           

 
從統計表一和統計表二可看出文中有戰國後期才出現的單音詞「既」

和複音詞「必將」、「以至」的使用，可推測這篇簡文成文時間應不早於戰

國後期。 

  簡文中出現的某些字詞亦可推斷簡文的成文年代： 

（1） 大難 

    簡文「吾君陷於⼤難之中」。網名「子居」認為：「⼤難」⼀詞的出現，

當不早於戰國後期，「陷於⼤難」可與《國語·晉語⼆》:「故陷於⼤難，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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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於讒。」《國語·吳語》:「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以能遂疑計惡，以不

陷於⼤難。」相印證。」
51
說明簡文的成文時間與《國語》的結集時間相接

近，因此該篇簡文的成文時間上限可能為戰國後期。「大難」又見《呂氏春

秋•執一》：「﹝吳起﹞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52該詞應在戰國後期才出

現，因此簡文的成文時間上限最可能為戰國後期。 

（2） 老婦 

簡文「⽼婦亦將糾修宮中之政，⾨檻之外⽏敢有知焉。⽼婦亦不敢以

兄弟、婚姻之⾔，以亂⼤夫之政」兩次出現「老婦」。「老婦」多為戰國後

期夫人對於國君的自稱，見《戰國策•趙策三》：「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

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53《戰國策•齊策六》：「君王后曰：

『老婦已亡矣！』」
54
 

（3）門檻 

簡文「⽼婦亦將糾修宮中之政，⾨檻之外⽏敢有知焉」。根據王榆楨的

分析，「檻」在先秦多指圈養牲畜的柵欄或關野獸的牢籠，用以房屋的門分

內外時，多用「閫」，未見「門檻」這一用法55。根據同一句中出現的「宮

中」，此處「門檻」顯然是指房屋的門檻。「檻」通「闌」、「欄」、「闑」、「閾」

等等，作為「門檻」的意思大約出現在戰國後期，如《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晏子曰: 嬰聞兩檻之間，君臣有位焉」56。《楚辭·招魂》:「高堂邃宇，檻

層軒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
57
。《漢書·張馮汲鄭傳》:「闑以內寡人

制之，闑以外將軍制之」
58
。因此這也就意味著<鄭武夫人規孺子>的成文時

間當不早於戰國後期。 

                                                        
51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52 （戰國）呂不韋、高誘注、王利器（疏）:《呂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書社），頁 1851。 
53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3 月二版一印）， 卷

五，頁 194。 
54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 3 月二版一印）， 卷

二，頁 416。 
55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 〉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

文，季旭昇教授指導，2018 年，頁 125。 
56 （周）晏嬰撰、（漢）劉向校編、吳則虞集釋:《晏子春秋集釋(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

1962 年），卷三，頁 239。 
57
 （戰國）屈原、宋玉等、(漢)劉向輯錄、(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

華書局，1983 年)，頁 75。 
58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全十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卷五十，頁

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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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分析，根據<鄭武夫人規孺子>出現的字詞特徵，推測簡文的成文

時間為戰國後期（根據「子居」的四分期法），與碳 14 測定的年代（公元

前 305）相仿。簡文首句「鄭武公卒，既肂，武夫人規孺子曰」，已揭示該

篇是記錄鄭武公去世至下葬前後，鄭武夫人、大臣等對嗣君莊公的對話。

根據史料記載，鄭武公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744 年在位，那麼談話的時

間是大約發生在公元前 744 年。根據前文對於簡文成文時間的考證，這篇

簡文應成文於戰國後期（公元前 305 前後），相隔武公去世時已有四百餘年

了，如此細緻生動的對話內容恐怕難以被記錄下來。即使在武公死後，武

夫人及大臣曾對莊公進行規勸，但篇幅如此之長，內容如此細緻的對話內

容，在暫未找到其他資料得以考證其版本流變的情況下，極有可能為後人

編造。 

七、 對簡文所載史事的推測 

綜上分析，〈鄭武夫人規孺子〉有可能是一篇由後人杜撰的文獻。戰國

後期的作者可能虛構春秋早期鄭國王公貴族之間的對話，以此方式記錄於

文獻，目的可能是規勸君王以史為鑑、選賢任能，如此即使處於困境，甚

至無法親理朝政，仍受臣民愛戴擁護，國家仍可正常運轉；而臣子則必須

敬畏君王，服從君王的意志，為國效力。代生在〈清華簡（六）鄭國史類

文獻初探〉一文中指出清華陸與鄭國史類諸篇共同反映「任用賢能」的共

同主題59。李守奎進一步提出，清華簡的內容可能都與教育貴族子弟相關，

「任用賢能」這一主題思想就是通過「以史為鑒」的方式所呈現的60。 

    事實上，除朝代更迭、帝王傳承、重大史事外，古典文獻記載的事件

都不一定有事實依據。以史為鑒也是典籍傳達文化思想的重要手段，典籍

往往假託聖賢之口以引起讀者的重視和增加內容的可信度，如醫學典籍

《黃帝內經》相傳為黃帝所著，因而得名，但後世學者考證該書成書於西

漢的可能性較大。作者借遠古帝王之名，以顯其內容權威可信，類似的寫

作方式也常見於其他典籍文獻中。又如《史記》中記載劉邦出生時不同尋

常：「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61這

樣的記載自然不是真實的，目的明顯是為了彰顯帝王天賦異稟，宣揚君權

神授。 

八、 總結 

        出土文獻為我們對古書體例、文本演變、古代思想文化的多樣性和複

雜性的認識提供多樣的研究角度。但其中記載的歷史事件，尤其在無法找

                                                        
59 代生:〈清華簡（六）鄭國史類文獻初探〉，《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 1 期， 

2018 年，頁 104-112。 
60
 李守奎:《楚文獻中的教育與清華簡<系年>性質初探》，《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頁 300。 
61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全十

冊）》 （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 6 月），卷十四，頁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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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典籍旁證的情況下，是否又是完全可信的呢？   我們無法觀察到歷史的全

景，在整理、比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時，必須加以思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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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錄 
（一）春秋形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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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文編聯 

    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簡文本身並未見編號，今簡序為整理者根據簡

文內容及簡背劃痕排定。整理者根據簡背劃痕考察，懷疑全篇當有十九支簡，而

第十五簡或有缺失 。簡背劃痕對復原簡序有參考價值，但未能作為決定性的憑

據，復原簡序仍應當以簡文文句連讀為主要考量。 
    李守奎認為十八支簡中，至少有兩處文義不相聯屬，疑有缺。 
    尉侯凱簡八後應接簡十，而簡九抽出後，尚未找到可放置的地方，因此推測

該篇可能還有其他脫簡。62 
而子居認為簡八與簡十應連讀，簡九應抽出，置於簡十三與簡十四之間，而

簡十四、十五中間無缺簡。63賈連翔認為將簡九置於簡八之後，文義跳躍很大，

若將簡九置於簡十三、十四之間，文義明顯較通達，內容、稱謂也與前後文較一

致，而簡十四簡十五中間應無缺簡，可連讀。64故本篇集釋綜合以上各位學者意

見來調整簡序，簡八後接簡十，簡九置於簡十三、十四之間，而簡十四、簡十五

之間無缺簡，調整後簡文內容較為通達，也能補充簡九的缺字問題。 
 
 

（三）釋文凡例 
一、 本篇釋文在整理者的釋文的基礎上，綜合各家說法與個人之見解修 
   訂，原簡並無句讀，釋文之新式標點為筆者以整理者整理釋文為基 
   礎，結合各家斷讀與個人意見調整後所加。 
二、 釋文中採嚴式隸定，隸定後加「()」註明該字釋讀文字、通假字。「=」表示

合文符號或重文符號，並於該字後以 「()」註明其合文或重文內容。若遇訛字，

於其後加「〈〉」，並括注註明正確用字。 
三、 全釋文將簡文編號以「【】」標示於該簡最末字之後。註解之標題以句為單

位， 而在欲討論之字上加粗標示。 
四、 本篇為第九簡末字為一殘字，今隸定其所存之「虍」形，下半以「□╱ 」 
表示殘缺部分。擬補字以「〔〕」號括注。 
五、 各條考釋依發表時間先後列出學界意見，於「筆者按」後說明學者看法。

本文蒐集相關研究成果時間至二〇一八年五月。 
六、 凡意見與整理者不同必作說明，若與整理者同，與其他學者不同，則視情

況註解說明。 
 

                                                        
62尉侯凱:《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編連獻疑》， 簡帛網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73），2016 年 6 月 9 日。 
63
 「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

(http://xianqin.22web.org/2016/06/07/338)，2016 年 6 月 7 日。 
64 賈連翔：《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篇的再編連與復原》，《文獻》2018 年 5 月，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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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段釋文 

關於簡文分段，不同整理者對於簡文分段有不同劃分，本文僅整理「子居」
65、王瑜楨66、劉師岑67、石兆軒68等學者調整簡序後，將簡九置於簡十三、十四

之間分段方法69。 

 「子居」 王瑜楨 劉師岑70 石兆軒 
第一段 起迄 「鄭武公卒」

【 簡 一 】 至 
「以定鄭邦之

社稷」【簡十

一】 

「鄭武公卒」

【 簡 一 】 至 
「不相得惡」

【簡二】 

「鄭武公卒」

【 簡 一 】 至 
「以定鄭邦之

社稷」【簡十

一】 

「鄭武公卒」

【 簡 一 】 至 
「無大䌛䝵賦

於萬民」【簡

三】 
第二段 起迄 「 孺 子 拜 」 

【簡十一】至

「久之於上三

月」【簡十三】 

「區區鄭邦望

吾君」【簡二】

至 「其何不

遂」【簡五】 

「 孺 子 拜 」 
【簡十一】至

「久之於上三

月」【簡十三】 

「吾君函陷於

大 難 之 中 」 
【簡三】 「若

密 邇 而 謀 」 
【簡五】 

第三段 起迄 「小祥，大夫

聚謀」【簡十

三】至「無如

吾 先 君 之 憂

何」【簡十八】 

「 今 吾 君 即

世」【簡五】

至 「孺子如恭

大 夫 且 以 學

焉」【簡八】 

 

「小祥，大夫

聚謀」【簡十

三】至「無如

吾 先 君 之 憂

何」【簡十八】 

「今是臣臣」

至【簡五】「以

亂大夫之政」

【簡七】 

第四段 起迄  「如及三歲」

【 簡 八 】 至 
「以定鄭邦之

 「孺子汝恭大

夫」【簡七】至

「 乃 偕 臨 」 

                                                        
65 「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

(http://xianqin.22web.org/2016/06/07/338)，2016 年 6 月 7 日。 
66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 〉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

文，2018 年，頁 53。 
67
 劉師岑：《語文古史新研-鄭武夫人內容研究》，臺中：臺中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18 年，頁

76-77。 
68

 石兆軒：《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8 年，頁 81-82。 
69 本表參考石兆軒《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研究》對於不同學者分段方法的整理，詳參兆

軒：《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8 年，頁 81-82。 
70
 劉師岑未對分段作出詳細說明，而將簡文分為三個部分討論，詳見劉師岑：《語文古史新研-

鄭武夫人內容研究》，臺中：臺中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18 年，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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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簡十

一】 
【簡十一】 

第五段 起迄  「 孺 子 拜 」 
【簡十一】至

「各恭其事」

【簡十二】 

 「自是期以至

於葬日」 【簡

十一】至「汝

慎重」【簡十

三】 
第六段 起迄  「 邊 父 規 大

夫」至「久之

於 上 三 月 」 
【簡十三】 

 「 君 葬 而 久

之」【簡十三】

至「是其藎臣

也」【簡十五】 
第七段 起迄  「小祥，大夫

聚謀」【簡十

三】至 「無如

吾 先 君 之 憂

何」【簡十八】 

 「二三大夫不

當毋然」 【簡

十五】至「無

如吾先君何」

【簡十八】 
   「子居」71和劉師岑72並未說明分段標準，二人分段方式基本一致，基本根據

時序進行劃分。第一段內容為武夫人規勸鄭莊公守喪期間委政於大夫良臣，第二

段內容為邊父規諫大臣謹慎辦理先君之葬，第三部分為小祥之時，邊父與莊公的

對話。     
王瑜楨也依據時序將簡文內容分為三個部分：一是鄭武公剛去世時，武夫人

規勸莊公；二是規勸莊公後至小祥祭禮前，莊公由二三子輔政；三是一年小祥祭

禮後，邊父規諫莊公。73三個部分又可分為如下七小段: 

⼀、鄭武公卒，武夫⼈規孺⼦ 

(⼀)鄭武公卒，待葬，鄭武夫⼈規勸孺⼦ 

(⼆)武夫⼈憶武公陷⼤難，居衛三年 

(三)依託⼆三⼦⼤夫輔政 

    (四)設想三年喪期後，成效佳與不佳的期望 

                                                        
71 「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

(http://xianqin.22web.org/2016/06/07/338)，2016 年 6 月 7 日。 
72
 劉師岑：《語文古史新研-鄭武夫人內容研究》，臺中：臺中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18 年，頁

76-77。 
73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 〉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

文，2018 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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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武夫⼈規孺⼦後⾄⼀年小祥祭禮前 

(五)孺⼦不理朝政，依託⼆三⼦⼤夫 

三、死後⼀年之小祥祭禮後 

(六)邊⽗與⼆三⼦討論如何輔佐君王安定邦國 

(七)鄭莊公向邊⽗及⼆三⼦表達要奮起之意 

石兆軒也認同「子居」、王瑜楨將簡文分為三大段的看法，但具體起迄與三

人不同。74第一段由「鄭武公卒」【簡一】至「乃偕臨」【簡十一】，內容主要是鄭

武夫人對孺子的規勸。第二段由「自是期以至於葬日」 【簡十一】至「汝慎重」

【簡十三】，內容是孺子與武夫人達成共識，一直到先君下葬之日都不主政，因

此邊父規諫大夫。第三段則由「君葬而久之」【簡十三】至文末，敘述小祥之祭

之前，莊公仍不主政，大夫畏懼動輒得咎，便派邊父向莊公表達還政之意。三個

部分仍可再劃分為七個部分。 

第⼀小段:「鄭武公卒」⾄「無⼤繇賦於萬民」 鄭武公既肂，武夫⼈向孺⼦

說明武公執政決斷不自專。 

第⼆小段:「吾君陷於⼤難之中」⾄「若密邇⽽謀」 武夫⼈以武公陷⼤難處

衛時⼤臣主政的事例，說明⼤臣賢良。  

第三小段:「今是臣臣」⾄「以亂⼤夫之政」 由於⼤夫賢能，且符合先君典

範的情況下，孺⼦應當委政臣⼦。  

第四小段:「孺⼦如拱」⾄「乃偕臨」武夫⼈分別設想⼤臣執政後好或不好的

結果，向孺⼦說明無論何者，對孺⼦都有利。 

武夫⼈分別設想⼤臣執政後好或不好的結果，向孺⼦說明無論何者，對孺⼦

                                                        
74

 石兆軒：《清華六<鄭武夫人規孺子>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18 年，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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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利。 

第五小段:「自是期以⾄於葬日」⾄「汝慎重」 從接受武夫⼈之⾔⼀直到葬

日，孺⼦委政臣⼦，臣⼦謹慎主政。邊⽗規 戒⼤夫。 

第六小段:「君葬⽽久之」⾄「是其藎臣也」 於小祥前三月，⼤夫使邊⽗向

孺⼦表達還政的願望。 

 第七小段:「⼆三⼤夫不當⽏然」⾄「無如吾先君何」 莊公向邊⽗表達其無

奈 

本文基本同意王瑜楨、石兆軒兩人將簡文內容分為七段的看法。但具體劃分

有所不同。 

第⼀小段:「鄭武公卒」⾄「無⼤繇賦於萬民」。鄭武公去世，武夫⼈規勸

莊公讓權於⼤臣。 

第⼆小段:「吾君陷於⼤難之中」⾄「以亂⼤夫之政」。武夫⼈回憶武公⼤

難居衛三年，由⼤夫主政的事例，規勸莊公應委政⼤臣。   

第三小段:「孺⼦⼥恭⼤夫」⾄「先君為能敘」。武夫⼈設想三年葬期後⼤

臣執政的成效。 

第四小段:「如弗果善」⾄「乃偕臨」。武夫⼈說明若三年葬期後⼤臣執政

成效不佳，仍對莊公有利。 

第五小段:「自是期以⾄於葬日」⾄「各恭其事」。莊公接受武夫⼈規勸，

⼀直到葬日仍委政於⼤臣，⼤臣謹慎主政。 

第六小段:「邊⽗規⼤夫曰」⾄「君喪⽽久之於上三月」。邊⽗規諫⼤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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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主政。 

 第七小段:「小祥」⾄「無如吾先君何」。小祥前三月，⼤夫派邊⽗向莊公

表達還政的願望，莊公向邊⽗表達其無奈。 

  下文也將根據此分段方法對簡文進行釋讀。 
 
 

（五）全釋文 

奠（鄭）武公 （卒），既 （肂），武夫人 （規）乳=（孺子）曰：

『昔 （吾）先君女（如）邦 （將）又（有）大事， （必）再三進夫=

（大夫）而與之 （偕）【一】 （圖），既𠭁（得） （圖）乃為之毀，

（圖）所臤（賢）者， （焉） （申）之以龜 （筮），古（故）君與

夫=（大夫）𠓗（宴） （焉），不相𠭁（得） （惡）。區=（區區）奠（鄭）

邦【二】 （望） （吾）君，亡（無）不溋（逞）亓（其）志於 （吾）

君之君 （己）也。 （使）人姚（勞）𦖞（問）於邦=（邦，邦）亦無大

䌛䝵（賦）於萬民。 

『 （吾）君函（陷）【三】於大難之中，凥（處）於 （衛）三年，

不見亓（其）邦，亦不見其室。女（如）毋又（有）良臣，三年無君，邦

（家） （亂）巳！【四】自 （衛）與奠（鄭），若卑耳而𠰔（謀）。

今是臣=（臣臣），其可不寶？ （吾）先君之 （常）心，亓（其）可（何）

不述（遂）？今（吾）君旣（卽）枼（世），乳=（孺子）【五】女（如）

母（毋）智（知）邦正（政），䛠（屬）之夫=（大夫）；老婦亦 （將）

丩（糾）攸（修）宮中之正（政），門檻之外母（毋）敢又（有）智（知）

（焉）。老婦亦不敢【六】以 （兄）弟昏（婚）因（姻）之言，以 （亂）

大夫之正（政）；乳=（孺子）亦母（毋）以埶（暬） （豎）卑（嬖）御，

勤力𢎹（射） （馭）， （媚）妬之臣，躳（躬）共（恭）亓（其）其

（顏）色【七】，𪉟（掩）於亓（其）考（巧）語，以 （亂）夫=（大

夫）之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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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孺子）女（如）共（拱），夫=（大夫） （且）以教 （焉）。

女（如）及三 （歲），幸果善之，乳=（孺子）其童(重) 𠭁（得）良【八】

臣，亖（四） （鄰）以 （吾）先君為能敘。 

『如弗果善，㰷（死） （吾）先君而孤乳=（孺子），亓（其）辠（罪）

亦 （足）婁（數）也。邦人旣𦘔（盡）𦖞（聞）之，乳=（孺子）【一〇】

或延（誕）告 （吾）先君，女（如）忍（念）乳=（孺子）之志=（志），

亦猶 （足） （吾）先君， （必）將相乳=（孺子），以定奠（鄭）邦

之社禝（稷）。”乳=（孺子）拜，乃 （皆）臨。 

自是【一一】 （期）以至 （葬）日，乳=（孺子）母(毋)敢又(有)

智（知） （焉），䛠（屬）之夫=（大夫）及百執事人，皆懼，各共（恭）

亓（其）事。 

臱（邊）父 （規）夫=（大夫）曰：『君共（拱）而【一二】不言，

加 （重）於大夫，女（汝） （慎） （重）。』君 （喪）而舊（久）

之於上三月。 

少（小）羕（祥），夫=（大夫）聚𠰔（謀），乃 （使）臱（邊）父

於君曰：『二三老【一三】臣， （使） （禦） （寇）也，尃（布）

（圖）於君。昔 （吾）先君 （使）二三臣，𢑏（抑） （早）歬（前）

句（後）之以言，思（而）群臣𠭁（得）執 （焉），（且）【九】母（毋）

交於死。今君定，龏（拱）而不言，二三臣 （事）於邦， =（遑遑）

（焉，焉）宵昔（索）器於巽（選） （藏）之中，母（毋）乍（措）手

止， （殆）於【一四】為敗， （姑） （寧）君是（實）又（有）臣

而為埶（暬）辟（嬖），幾（豈）旣臣之 （獲）辠（罪），或（又）辱

（吾）先君，曰是亓（其） （藎）臣也。”君𣌭（答）臱（邊）【一五】

父曰：『二三夫=（大夫）不尚母（毋）然!二三夫=（大夫） （皆） （吾）

先君 =（之所）付（守）孫也。 （吾）先君智（知）二三子之不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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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甬（用） （歷）受（授）之【一六】邦。不是肰（然），或爯（稱）

（起） （吾）先君於大難之中？今二三夫=（大夫）畜孤而乍（作）

（焉），幾（豈）孤亓（其） （足）為免（勉），𢑏（抑）亡（無）女

（如）【一七】 （吾）先君之𢝊（憂）可（何）。』【一八】 

 

 

（六）分段集釋 
  分段集釋（一） 

 
奠（鄭）武公 （卒），既 （肂），武夫人 （規）乳=（孺子）曰：

「昔 （吾）先君女（如）邦 （將）又（有）大事， （必）再三進夫=（大

夫）而與之 （偕）【一】 （圖），既𠭁（得） （圖）乃為之毀， （圖）

所臤（賢）者， （焉） （申）之以龜 （筮），古（故）君與夫=（大夫）

𠓗（宴） （焉），不相𠭁（得） （惡）。區=（區區）奠（鄭）邦【二】

（望） （吾）君，亡（無）不溋（逞）亓（其）志於 （吾）君之君 （己）

也。 （使）人姚（勞）𦖞（問）於邦=（邦，邦）亦無大䌛䝵（賦）於萬民。 

 

（一）奠（鄭）武公 （卒） 

    整理者引述《史記·鄭世家》記載，指出鄭武公為桓公子掘突： 

鄭武公，桓公⼦掘突。《史記.鄭世家》記桓公三⼗六年，「⽝戎殺幽

王於驪⼭下，並殺桓公。鄭⼈共⽴其⼦掘突，是為武公」。75 

    李守奎認為簡文「卒」應是諸侯死亡通稱，無關褒貶，原文如下： 

    簡⽂中鄭武公之死稱「卒」。《禮記·曲禮下》:「天⼦死⽈崩，諸侯

⽈薨，⼤夫⽈卒，⼠⽈不祿，庶⼈⽈死。」死之稱謂有等級禮制，《春

秋》諸侯之死，或稱「薨」，或稱「卒」，與禮書並不吻合。經師解經，

常以微⾔⼤義，字寓褒貶說事，揆諸事實，往往不符。語⾔中對死亡多

異稱，涉及禮制、避諱、情感、使⽤場合的諸多原因。簡⽂中「鄭武公

                                                        
75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

局，2016 年 4 月)，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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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與《左傳》相合，清華簡《繫年》稱「武公即世」。《繫年》中諸侯

之死⼤都稱「即世」，無⼀例稱「薨」，可⾒禮書之晚出。「卒」與「即

世」等應當是諸侯死亡之通稱，無關褒貶。76 

今按：簡文「卒」字用法雖不符合禮書用例，然而如同李守奎所言，「卒」

應當是諸侯死亡通稱，無關褒貶，其次鄭武公死時禮制可能還未成熟，因此簡文

中使用「卒」應是合理的。 

（二）旣 （肂） 

整理者將「 」字解釋為暫厝待葬： 

，三體⽯經「逸」字古⽂，為喻母質部字，在此讀為喻母物部的

「肂」，義為暫厝待葬。《逸周書·作雒》:「武王......崩鎬，肂于岐周。」

《呂⽒春秋‧先識》:「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均與簡⽂類似。77 

李守奎認為整理者將「 」字釋為「肂」，可從，義為埋棺之坎。「旣 」，是

說鄭武公剛剛去世，第五日陳尸於西階坎中之棺: 

肂是埋棺之坎，位在西階之上，深度以能夠顯現聯接棺與蓋之間的

小腰形扣槽為準。禮⽂⼤意是說在西階掘肂，空棺移⼊，棺蓋在堂下。

死日⽽襲，第⼆日小殮，第三日⼤殮⽽殯，掘肂當然在殯之前，陳⼫於

坎是在第三天，這是⼠喪之禮。諸侯則五日⽽殯。從掘坎到陳⼫，這個

過程都可以被稱為肂，不然武夫⼈⾔罷「乃皆臨」就成了面對空坎或空

                                                        
76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中國史研究》2016 年 1 

期，頁 12。 
77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

局，2016 年 4 月)，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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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之臨了。要⾔之，「既肂」，是說武公剛剛去世，第五日陳⼫於西階坎

中之棺。78  

網名「子居」認為「肂」可通埋柩之意，李守奎說法可從，但鄭武公葬禮是

用卿大夫之禮，並非以諸侯之禮，所以「既肂」是既死的第三日: 

肂即殔，《說⽂·⽍部》:「殔，瘞也。」《小爾雅》:「埋柩謂之殔。」

《釋名·釋喪制》:「假葬於道側曰肂。」《⽂選.宋⽂皇帝元皇后哀策⽂》:

「戒涼在肂，杪秋即穸。」注:「《儀禮》曰:「死三日⽽肂，三月⽽葬。」

《說⽂》曰:「肂，瘞也。」今《儀禮.⼠虞禮》作「死三日⽽殯，三月⽽

葬。」可見殯與肂皆可指死者⼊殮後停柩待葬這個時間段。......《左傳·

隱公三年》載「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故筆者認為，鄭武公所⾏

恐是卿⼤夫之禮，「既肂」當是第三天。79  

王寧則認為「肂」字表示「埋棺坎下也」，即把棺木淺埋於土中，是古人在

正式殯葬前短時間存放靈柩的一種方式： 

肂，《廣韻》：“埋棺坎下也”，即把棺材暫時淺埋於⼟中，是古⼈

在正式殯葬前短時間存放靈柩的⼀種⽅式。《⽂選·顏延之〈宋⽂皇帝元

皇后哀策⽂〉》李善注引《儀禮》⽈：「死三⽇⽽肂，三⽉⽽葬」。80 

徐淵認為「肂」的本義是指「埋棺之坎」，「既肂」應指的是完成「大斂」之

後: 

「肂」的本義應該是「埋棺之坎」，在春秋喪禮中，掘埋棺之坎的確

                                                        
78 李守奎:〈釋楚簡中的「規」——兼說「支」亦「規」之表意初文〉，《復旦學報(社會科學

版)》2016 年第 3 期，頁 80-86。 
79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 

(http://xianqin.22web.org/2016/06/07/338)，2016 年 6 月 7 日。 
80王寧:〈由清華簡六二篇說鄭的立國時間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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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時間是在死者死去的當天，《儀禮.⼠喪禮》「甸⼈掘坎於階間少西」， 

即指這個環節。在死者去世的第三天(也就是從死者死後的第⼆⽇開始

計數的第⼆天)的⼀早，進⾏「掘肂⾒衽。棺⼊，主⼈不哭。升棺⽤軸，

蓋在下」，這裏的「掘肂」，應該和死者始死的那天的「掘肂」不同，主

要是爲了「棺⼊」⽽對「肂」進⾏修整，以便於恰好可以「⾒衽」。在

將棺⽊置⼊肂後，正式對死者進⾏⼤斂，「主⼈奉屍斂於棺，踊如初，

乃蓋。」即正式將裝有死者的棺⽊蓋棺，這就是⼤斂的確切內涵。 如

果如李⽂所述，「既肂」指的是「第五⽇陳屍於西階坎中之棺」，則說明

此時⼤斂禮尚未完成。若鄭武公是時尚未蓋棺，⽽鄭武姜在此時發表訓

辭恐怕並不妥當。《逸周書.作雒解》:「武王既歸，成歲⼗⼆⽉崩鎬，肂

於成周」、《吕⽒春秋.先識》:「威公薨，肂，九⽉不得葬」以及《⽂選· 

顏延之〈宋⽂皇帝元皇后哀策⽂〉》李善注引《儀禮》⽈:「死三⽇⽽肂， 

三⽉⽽葬」中之「肂」，均已不是指具體的「埋棺之坎」，⽽是指喪禮中

的⼀個儀節。由於死者去世的第三天的整個喪禮主要是圍繞「肂」舉⾏

的，故⼤斂⼜可稱爲「肂」。在前述「掘肂⾒衽」、「蓋(肂中之)棺」後，

喪禮儀節還有「涂」肂中之棺、「祝取銘置於肂」等，這些儀節也能歸

⼊⼤斂的整個過程被稱爲「肂」。整理者認爲「肂」是「暫厝待葬」雖

不爲誤，但沒有說出其準確內涵。故上舉⽂例中「崩」與「肂」、「薨」

與 「肂」、「死」與「肂」都是對舉「始死」與「⼤斂」兩個喪禮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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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清了「肂」的這種內涵，「既肂」顯然指的是完成「⼤斂」之後

的意思。81 

 

今按：參考陳劍《甲骨金文舊釋“ ”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一文，金文从 

或 諸字當視為從兔從 省聲之字，音近通假為「逸」82。整理者將「 」字釋為

从死、 聲「肂」字，可從。「肂」應有三種解釋，一是指「寄殯，棺柩暫時埋

於路旁」，《釋名·釋葬制》：「假葬道側曰肂。肂，翳也。」83《呂氏春秋·先識》： 

「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84二是指「埋棺之坎」，見《儀禮·士喪禮》：「掘

肂見衽」鄭玄注：「肂，埋棺之坎者也。」賈公彥疏：「肂訓為陳，謂陳尸於坎，

鄭玄即以肂為埋棺之坎也。」85因此，「肂」又可指「陳尸於坎」。第三種解釋

可能指正常的陳尸，即「掘肂見衽」到「殯」，諸侯在兩日之內完成，卿大夫士

在同一天完成；另一種是指從「掘肂見衽」到「殯」，下葬前都可叫「肂」。86

即李守奎指出的「從掘坎到陳屍，這個過程都可以稱之為肂」，其說可從。因此，

本篇的「肂」可相當於「殯」。《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

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87如網名「子

居」推測，《左傳·隱公三年》載「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88，鄭武公之喪應

依卿大夫之禮，掘肂應該在第二天或第三天，那麼「既肂」也當是第三天。結合

簡文下文「乃偕臨」所標示的時序，「既肂」應表示殯的儀式已經完成。 

（三）武夫人 （規）乳=（孺子） 

   李守奎以清華簡中另一篇提及「規」字的文獻為旁證，推斷本簡文中兩個

                                                        
81 徐淵:《禮典相關兩周秦漢出土文獻考疑》，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 年 6 月，頁 

105。 
82
陳劍:〈甲骨金文舊釋「䵼」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84)，2007 年 12 月 29 日。 
83
 （東漢）劉熙撰、（清）畢沅疏證、（清）王先謙補:《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頁 230。 
84
 (周)呂不韋編、(漢)高誘注:《呂氏春秋》(上海:上海書店，1985 年 7 月)，頁 180。 

85 彭林譯著:《儀禮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0 月)，頁 423462。 
86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 〉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

文，2018 年，頁 74。 
87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10 月)，卷十二，頁 239。 
88(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 書館，1976 

年 10 月)，卷十二，頁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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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字字形皆為「 」，該字應釋讀為「規」: 

《鄭武夫⼈規孺⼦》中的 字，右側所從與釋讀為規的字形完全

相同，從辭例上看，這個字應當就是「規諫」之「規」的專字。古書

中「規」⽤為規正、諫誨等義習⾒。《左傳》襄公⼗⼀年記載魏絳辭

晉侯賜樂之辭:「《書》⽈:『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楊伯峻注:「規正，規諫，規勸。」「規」在簡⽂中當為規訓或

規勸，⽂義很合適。89  

整理者從李守奎將「 」讀為「規」，原文如下: 

，從李守奎說，讀「規」(參李守奎《釋楚簡中 的「規」─兼

說「⽀」亦「規」初⽂》，⾹港⼤學《出⼟⽂獻與先秦經史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集》，待刊)，規勸。《左傳》昭公⼗六年:「⼦寧以他事

規我。」90 

王寧認為原簡文「乳=」，即「乳子」合文。孺子指鄭莊公，武公死時他

尚未成年： 

    孺⼦，原簡⽂均作「乳=」，即「乳⼦」合⽂，《說⽂》：「孺，

乳⼦也。」段注：「以疊韻為訓。」「乳」、「孺」古字通。上博簡

《周易》需卦之「需」亦寫作「乳」，可以看做是以「孺」為「需」。

孺⼦指鄭莊公。《史記·鄭世家》云：「武公⼗年，娶申侯⼥為夫⼈，

                                                        
89
 李守奎:〈釋楚簡中的「規」——兼說「支」亦「規」之表意初文〉，《復旦學報(社會科學 

版)》2016 年第 3 期，頁 80-86。 
90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

局，2016 年 4 月)，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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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姜，⽣太⼦寤⽣。」《集解》引徐廣⽈：「《年表》云⼗四年⽣

寤⽣，⼗七年⽣太叔段。」如果然，鄭武公⼆⼗七年去世時，鄭莊公

才⼗四歲，尚未成年。91 

    李學勤在《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一文中指出武公死時莊公才

十三歲，稱「孺子」是恰當的: 

簡⽂說的「武夫⼈」便是武姜，「孺⼦」是她所⽣⾧⼦莊公。武

公死的那⼀年，莊公才⼗三歲，稱作「孺⼦」是恰當的。92 

李守奎也認為「孺子」是武夫人對年幼嗣君的稱呼： 

武夫⼈是嗣君的母親，此時嗣君年幼，故稱之為「孺⼦」。年幼

嗣君稱孺⼦由來已久，周公如此稱呼成王，⾒於《尚書》和清華簡《周

公之琴舞》等。孺⼦是年幼嗣君的稱謂，有資格如此稱呼的⼤都是權

勢⾼於嗣君的⾧輩，⾃稱則為謙稱。93 

網名「子居」認為武姜稱鄭莊公為「孺子」與鄭莊公的年齡無關，「孺子」

子乃天子、諸侯、大夫正適之稱: 

李學勤在⽂中⾔:「簡⽂說 的『武夫⼈』便是武姜，『孺⼦』是

她所⽣⾧⼦莊公。武公死的那⼀年， 莊公才⼗三歲，稱作『孺⼦』

是恰當的。」筆者則以為，若前⽂推論不誤， 則武姜稱鄭莊公為「孺

⼦」當與鄭莊公的年齡無關。清代⽪錫瑞《左傳淺說》卷上:「謹案:

《孟⼦》有《孺⼦歌》⽈:『今⼈乍⾒孺⼦』，《內則》『孺⼦蚤寢晏

                                                        
91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92
 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文物》2016 年第 3 期，頁 79。 

93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中國史研究》2016 年 1 

期，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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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檀⼸》『⾒孺⼦慕者』、『⽽孺⼦泣者』，孺⼦乃幼少之義。

若三代以前，則孺⼦乃天⼦、諸侯、⼤夫正適之稱也。......」由其所論

可⾒，《鄭武夫⼈規孺⼦》中武姜稱鄭莊公為「孺⼦」，只是因為「孺

⼦乃天⼦、諸侯、⼤夫正適之稱」。94 

    今按： 

    本字字形首見於本簡。文義依據上下文釋讀為「規」應無疑義。但構字理據

仍有討論空間。 

原簡文「乳=」，為「乳子」合文，應無疑義。不同學者對此時莊公年齡

有不同推測，但應是現代實歲算法與傳統虛歲算法產生的差異。依照《史記·

鄭世家》和《年表》的記載，鄭武公十四年，武姜生莊公，二十七年武公去世，

依傳統虛歲算法，此時莊公應為十四歲，依現代實歲算法，莊公應為十三歲。

但筆者認為此稱呼應與莊公年齡無關。孺子未必是年幼之稱，見《書·立政》：

「嗚呼！孺子王矣！」95根據簡文內容，此二字主要是「武夫人」稱呼其兒，

稱「孺子」是「長者稱輩分較低的晚輩」一說可從。 

（四）昔 （吾）先君 

王寧認為簡文中的「吾先君」與「吾君」所指對象有所不同，「吾先君」指

鄭桓公，「吾君」指鄭武公: 

鄭武夫⼈⼝中的「吾先君」與「吾君」很可能是不同的，「吾先君」 

當是指鄭桓公，「吾君」是指鄭武公。蓋古君主即位，以明年為元年，

鄭武公卒既肂之時，鄭莊公還沒正式即位，這時鄭武公雖死猶在，仍然

是名義上的鄭君，故武夫⼈稱之為「吾君」，「吾先君」則指鄭桓公，因

為在武公以前的鄭先君只有桓公。此時稱莊公為「孺⼦」，敘述之⽂亦

稱之為「孺⼦」。下⽂⾔鄭莊公服喪既久，到了第⼆年，鄭莊公已經正

                                                        
94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 

(http://xianqin.22web.org/2016/06/07/338)，2016 年 6 月 7 日。 
95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9 年 3 月)，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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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位為鄭君， 故此時稱其為「君」⽽不再稱「孺⼦」，他與臱⽗問答

時所稱的「吾先君」當是指武公。蓋此時鄭先君已經有桓公、武公⼆⼈，

若稱桓公當⾔「吾先君桓公」，若單⾔「吾先君」則指武公。故鄭武夫

⼈所⾔之「吾先君」與 鄭莊公、臱⽗所⾔之「吾先君」有所不同。96 

李守奎認為武夫人一方，稱「君」、「吾君」、「吾先君」，皆指鄭武公。97 
子居認為此處「吾先君」是指鄭武公: 

    故可知「吾先君」即鄭武公，由於武姜是鄭武公即位後所娶，此時

鄭桓公已去世，武姜⾃然是不會對鄭桓公在世時如何謀事有詳細的瞭解，

因此不難知道她所說的「吾先君」僅指鄭武公⽽不包括其前的鄭桓公。

98 

    今按： 

    簡文前文提及「奠（鄭）武公 （卒），既 （肂）」，下文武夫人規勸莊

公的目的在於說服莊公讓權於當朝大臣，因此回憶武公陷於大難，處衛三年，委

託大臣理政之事，結合簡文上下文分析，此處「吾先君」應指鄭武公。簡文下文

均在敘述武公舊事，因此作為主語的「吾君」顯然指鄭武公。 

（五） （必）再三進夫=（大夫）而與之 （偕）【一】 （圖），既𠭁（得）

（圖）乃為之毀， （圖）所臤（賢）者， （焉） （申）之以龜 （筮） 

如何斷讀該句，關鍵在於「毀」字如何訓解，學界對此眾說紛紜。 
整理者將該句斷讀為： 

（必）再三進夫=（⼤夫）⽽與之 （偕）【⼀】 （圖），既𠭁

（得） （圖）乃為之毀， （圖）所臤（賢）者， （焉） （申）

之以⿔ （筮） 

                                                        
96 王寧:〈由清華簡六二篇說鄭的立國時間問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97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中國史研究》2016 年 1 

期，頁 13。 
98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 

(http://xianqin.22web.org/2016/06/07/338)，2016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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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字，訓為「敗」。句義為謀劃實施卻失敗。99 

  晁福林認為「毀」意為敗，亦可指批評: 

這個字，還可以⽤作「詆」，批評之意，並且常常和表⽰稱讚之意

的 「譽」字相對使⽤。......總之，毀意為敗，亦可指批評。簡⽂「偕圖」，

意即⼤夫都提出⾃⼰的圖謀，簡⽂接著所說的「既得圖乃為之毀」，其

意也可能是將⼤夫們所提的謀圖，讓⼤家批評。通過批評⽽選出圖謀之

最優者，此即簡⽂所說「圖所(原考釋者訓簡⽂『所』，為『其』，甚是)

賢者焉」。100 

    龐壯城重新調整斷句為「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賢者焉申之以龜筮。」語

譯為「已有圖謀，於是執行。撤除、廢棄好的計畫，則要以龜筮的結果申述、說

明」。101 

蔣偉男根據馮勝君〈說毀〉一文將「毀」釋為「改造」義，馮勝君認為，「毀」

除常見的「毀壞」、「減損」義之外，還有「改造」義: 

古⽂字中「毀」多表「破壞」、「詆毀」之義，但簡⽂與前舉鄂君啟

節銘⽂中的「毀」應是異於常義的義項。我們認為此處「毀」與前⽂馮

先⽣指出的「改造」義相關。......此處簡⽂開篇以「邦有⼤事」⽽先君與

⼤夫共 「圖」，細揣⽂義，「毀」應是「圖」義近的遞進說明。君⾂共

謀由「圖」⽽⾄於「毀」，是對計策的進⼀步謀劃。「圖其賢者焉」則是

指慎重考慮計策之中更善者，再「申之以⿔筮」，才得「君與⼤夫晏」。

                                                        
9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

局，2016 年 4 月)，頁 106。 
100

 晁福林:〈談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的史料價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 年第 3 期，頁 126。 
101 龐壯城:〈《清華簡(陸)》考釋零箋〉，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 2537)，

2016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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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謀」也是⼀種具有規律性的活動，可理解為思維的運⽤和改造，「毀」

在改造具體事物(鐘、⽅)的具體含義之上引申出對思維的改造也是合於

情理的。此處如將「毀」理解為與「圖」語義相近的「計劃」、「圖謀」

則句意更加契合。故此段內容可理解為:「(君⾂)反復謀劃，慎重考慮計

策之中更善者，告以占⼘，因此君上與⼤夫相安，不相交惡。」102  

王寧也認為「毀」字義為改變，但對句意有不同理解： 

「得圖」與「毀圖」為對，「得圖」謂意⾒⼀致形成決議，故予以執

⾏。「毀」即毀壞，這裡是改變的意思，「毀圖」即君主要改變原來的決

議。「賢」訓「善」，「所賢者」就是認為原圖好的⼤⾂，這些⼈不願意 

 今按：   

《說文》云:「毀，缺也。从土，毇省聲。𣪷，古文毀从𡈼。」段玉裁註：「缺

者，器破也。」103引申為毀壞、毀滅，又可引申為破壞、誹謗、詆毀。戰國文字

與《說文》古文同从𡈼，而改從殳為从攴，屬偏旁近義換用，見下。 
 

     
鄂君啟車節 郭 店 〈 語 叢 

一〉簡 107-108 
睡 虎 地 · 日 書

（甲）簡 138
背 

上博二〈從 政

甲〉簡 1 
清華六〈鄭武

夫人規孺子〉

簡 2 

  
晁福林認為簡文「毀」義為批評指責但此句中「毀」釋為誹謗、詆毀較為恰

當。古書中「毀」作批評指責義應較為少見。蔣偉男根據馮勝君〈說毀〉一文將

「毀」釋為「改造」義，并引《鄂君啟節》之例，說明簡文與《鄂君啟節》「毀」

                                                        

102
 蔣偉男:〈簡牘「毀」字補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網址:http://www.bsm.org.cn/s 

how_article.php?id=2531，2016 年 4 月 23 日。 

103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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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應為異於常義的義項。104簡文該句「邦有大事」而先君與大夫共「圖」，「毀」

應是「圖」義近的遞進說明。君臣共謀由「圖」至「毀」，是對計策的商討改進，

其說可從。本文認同「乃為之毀圖」作一句連讀，「毀圖」與「得圖」意思想對，

即「修訂策略」與「獲得策略」。「賢」訓作「多餘」，《說文》：「賢，多才也。从

貝，臤聲。」段注：「財各本作才，今正。賢本多財之偁，引伸之凡多皆曰賢。」
105「所賢者」即「各種謀略中最優者」，「焉」字作複合句的連接詞，可訓為「乃」

或「於是」，「申」訓作再度，與前文「必再三進大夫而與之偕圖」相呼應，意為

反復再三修訂。以此顯示出鄭國君臣商討國家大事之慎重。該句句讀調整為「昔

吾先君，如邦將有大事，必再三進大夫而與之偕圖。 既得圖，乃為之毀圖，所

賢者，焉申之以龜筮。」 

（六）古（故）君與夫=（大夫）𠓗（宴） （焉），不相𠭁（得） （惡）。 

 整理者釋「𠓗」為「宛」，讀為「晏」 

𠓗，上博簡《孔⼦詩論》中假為「宛」字，在影母元部，此處讀為

同⾳的「晏」。《禮記·⽉令》鄭注:「晏，安也。」。「得」，訓「獲」。不

相得惡，意云不相互怨恨。106 

    王寧指出古書未見「不相得惡」這種說法，「惡」字應屬下讀: 

「𠓗」相當於「怨」。上博簡⼆《容成⽒》裡琬琰的「琬」字寫法即

上從三兔下從⽉，當即「腕」字⽽讀為「琬」，則此字當讀與「宛」同，

此讀為「怨」。「怨焉不相得」即產⽣怨憤⽽相處不融洽。因為君主有時

候要改變決議，⽽群⾂中有堅持原決議的⽤占⼘來重申原決議不可改變，

因此君主才與群⾂產⽣了⽭盾。原整理者與下「惡」字連讀為「不相得

                                                        

104
 蔣偉男:〈簡牘「毀」字補說〉，「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網址:http://www.bsm.org.cn/s 

how_article.php?id=2531，2016 年 4 月 23 日。 

105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2673。 

106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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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然古書中「相得」、「不相得」、「得惡」之語甚常⾒，卻不⾒有「相

得惡」、「不相得惡」這種說法，故與「惡」連讀恐⾮。107 

   網名「子居」認為「𠓗」可以直接讀「安」，似不必讀為「晏」再訓為「安」。
108 

    今按： 

    「𠓗」字，簡文原圖版作「 」，學界關於該字討論甚多，大多研究成果都讀

為與「宛」字相同或相近的字音，楚文字中的「𠓗」往往與傳世文獻從「宛」之

字相通。本文從「𠓗」讀為「宴」說，「宛」、 「宴」、「晏」二字皆為影母元部，

音同可通。《說文·日部》：「宴，安也。从宀，晏聲。」109《說文.卷七.日部》:「晏，

天清也。」110根據下文「不相得惡」，「𠓗」字應解釋為「安樂」義較為妥當，因

此此處應讀為「宴」。《詩經·谷風》：「宴爾新昏」。毛傳：「宴，安也。」111

《左傳·閔公元年》：「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注：「宴，樂也。」112「宴」既

有「安」，又有「樂」之意。該句應表達「因此國君與大夫能和平相處，不起爭

執」之意。 

（七）區=（區區）奠（鄭）邦【二】 （望） （吾）君，亡（無）不溋（逞）

亓（其）志於 （吾）君之君 （己）也。 

整理者訓「盈」為「滿」，釋「君己」之「君」為動詞: 

盈，滿。《左傳》⽂公⼗⼋年「不可盈厭」，杜注:「盈，滿也。」「君

⼰」之「君」為動詞。此云鄭國之⼈擁護武公。113 

王挺斌認為「溋志」當讀為「逞志」: 

「溋亓志」其實讀為「逞其志」更佳。古書「逞志」⼀詞⼗分常⾒， 

                                                        
107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108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 

(http://xianqin.22web.org/2016/06/07/338)，2016 年 6 月 7 日。 
109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1355。 
110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1355。 
111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 (臺北:藝文

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第十三之一，頁 342。 
112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五，頁 1240。 
113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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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古⽂字材料中亦不少⾒。114 

網名「子居」認為「盈」當讀為「逞」，訓為快意稱心： 

「盈」當讀為「逞」，訓為快意稱⼼，《左傳.宣公⼗七年》:「使郤⼦

逞其志，庶有⾘乎?」《左傳.昭公⼆⼗五年》:「無民⽽能逞其志者，未之

有也。」北⼤簡《周訓·六⽉》:「四主無後，重⽿乃置，孝悌慈仁， 眾

莫弗喜，遂⾧有晉。⼦孫繼嗣，⾮徒不廢，⼜伯于世，⼤逞其志。」皆

是其例。115 

今按： 

《說文》訓「盈」：「滿器也」116，盈應為充滿之義。訓「逞」：「楚謂疾

行爲逞。《春秋傳》曰：『何所不逞欲。』。」杜注:「逞，快也。」117因此「逞」

可引申為滿足、快意之義。「逞」又可通讀為「盈」。古書中「逞志」一說也

較為常見，《左傳·成公十三年》：「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

于我。」118，「逞志」即快意、稱願、使稱心，與本簡「逞其志」意思接近。

簡文上文所講武公執政不敢專斷，遇事與大臣商量，并求之卜筮，因此君臣相

安無事，百姓生活安樂，人人都可滿足志願，本文從王挺斌之說，將「盈」讀

為「逞」較佳。 

（八） （使）人姚（勞）𦖞（問）於邦=（邦，邦）亦無大䌛䝵（賦）於萬民。 

整理者指出此時鄭武公身居衛國，將「聞」訓為「知」: 

武公在衛，故以使⼈聞知鄭邦⼤事。聞，與「知」同義。《戰國策·

⿑策四》「吾所未聞者」，⾼誘注:「聞，知也。」119 

                                                        
114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 

址: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6041605 

294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115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 

(http://xianqin.22web.org/2016/06/07/338)，2016 年 6 月 7 日。 
116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848。 
117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297。 
118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七，頁 126。 
11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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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挺斌認為「 」當讀為「徭賦」: 

「徭賦」指的是徭役與賦稅， 《韓⾮⼦·詭使》:「習悉租稅，專民

⼒所以備難充倉府也。⽽⼠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以避徭賦，⽽上

不得者萬數。」120 

    王寧認為「 」讀為「徭」，又「 」讀為「敷」或「布」: 

   「 」讀「徭」，⼤徭即⼤徭役，疑指戰爭，《⼭海經.南⼭經》:「⾒

則縣有⼤繇」，郭璞注:「⼤繇，謂作役也。」「  」當讀「敷」或「布」。 

鄭武公「君⼰」的這件事，和周平王被周幽王驅逐以後，在申國⾃⽴為

王的情況可能⾮常相似。平王⾃⽴為君，所以引發了王室的內亂，周幽

王因此起兵征伐西申，導致⾝死國亡。根據這個故事可知，鄭武夫⼈說

的意思是，本來鄭武公在出亡地宣佈⾃⼰是國君，當時桓公應該還活著，

他把⾃⽴為君的消息傳回鄭國之後，按照慣例應該出兵征伐他，可鄭國

沒有興兵討伐。⾔外之意⼀是說鄭國群⾂能堅持正確的決議，不因為君

主的意願⽽隨便改變，在遇到⼤事時也能做出正確決斷。⼆是說群⾂⼀

直忠⼼於武公，他⾃⽴為君，他們認為合理，故不予征伐。總之是要說

明鄭國群⾂忠⼼且有能⼒，可以信賴。121 

    網名「子居」認為「 」當讀為「問」: 

「使⼈遙問於邦」即派使者到邦中詢問，這也說明當時鄭國當是由

                                                        
12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 

址: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6041605 

294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121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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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鄭武公的對⽴勢⼒掌控，因此鄭武公才只能派⼈到鄭國去瞭解鄭國的

情況。...... 字⼜作「徭」，即勞役。122 

    今按： 

    整理者將「姚」通讀為「遙」，并認定此句發生的時間點在「武公在衛」

之時，但簡文前文並未提及武公在衛一事，如石兆軒所分析，此處並未出現相

關字詞或提示語就預述武公在衛之作為，似乎並不合理。本文從將「姚 」訓

為「勞問」說，姚古音喻母宵部，勞古音來母宵部，韻部相同，聲母可通。《居

延漢簡釋文合校·第十一節》：「勞問所欲」。123「勞問」釋為慰問。與簡文

「勞問」字義相同。另，「䌛（徭）䝵（賦）」從王挺斌說。大徭賦，指沉重的

徭役和賦稅。該句意思為「（鄭武公）派人了解情況，（得知）鄭國也沒有對民眾

征收繁重的徭役和賦稅。」 

 

分段集釋（二） 

 

『 （吾）君函（陷）【三】於大難之中，凥（處）於 （衛）三年，

不見亓（其）邦，亦不見其室。女（如）毋又（有）良臣，三年無君，邦

（家） （亂）巳！【四】自 （衛）與奠（鄭），若卑耳而𠰔（謀）。

今是臣=（臣臣），其可不寶？ （吾）先君之 （常）心，亓（其）可

（何）不述（遂）？今（吾）君旣（卽）枼（世），乳=（孺子）【五】女

（如）母（毋）智（知）邦正（政），䛠（屬）之夫=（大夫）；老婦亦

（將）丩（糾）攸（修）宮中之正（政），門檻之外母（毋）敢又（有）

智（知） （焉）。老婦亦不敢【六】以 （兄）弟昏（婚）因（姻）之

言，以 （亂）大夫之正（政）；乳=（孺子）亦母（毋）以埶（暬）

（豎）卑（嬖）御，勤力𢎹（射） （馭）， （媚）妬之臣，躳（躬）

                                                        
122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123 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照：《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頁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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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恭）亓（其）其 （顏）色【七】，𪉟（掩）於亓（其）考（巧）語，

以 （亂）夫=（大夫）之正（政）。』 

（九） （吾）君函（陷）【三】於大難之中，凥（處）於 （衛）三年，

不見亓（其）邦，亦不見其室。 

    整理者: 

函，匣母侵部字，讀為同部之「陷」，陷⼊。師詢簋(《殷周⾦

⽂集成》4342):「欲汝弗以乃辟函(陷)於艱。」清華簡《祭公》:「我亦

不以我辟 陷於難。」室，《逸周書.度⾢》「矧其有乃室」，朱右曾

《集訓校釋》:「室，家室。」124 

李守奎指出「武公居衛」這段歷史史書失載，「大難」，當指西周末年鄭桓公

被殺，武公寄居衛地，鄭國依靠大臣執政，安定鄭國: 

這段歷史，史書失載。《鄭世家》記載，西周末年，「⽝戎殺幽王於

驪⼭下，並殺桓公。鄭⼈⽴其⼦掘突為武公。」所謂「⼤難」，應當就

是此時君⽗被殺，民⼈離散，嗣君寄居衛地，鄭國依靠諸⼤⾂執政，安

定鄭國，武公在衛參與鄭國治理，只是遠聞遙知⽽已。這是⽤歷史經驗

告訴嗣君，國君可以三年不理國政。125 

    晁福林認為「不見其室」應指「妻室」。「居衛三年」是指武公娶妻後的十一

到十三年間（公元前 760-758 年）： 

    簡⽂「不⾒其室」的「室」應指「妻室」為妥。「不⾒其邦，亦不

⾒其室」說明鄭武公居衛應當是有了妻室之後的事情。《史記·⼗⼆諸侯

                                                        
124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6。 
125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中國史研究》2016 年 1 

期，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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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載鄭武公⼗年（公元前 761 年）「娶申⼥武姜」，推測武公娶妻後

的⼗⼀年到⼗三年間（公元前 760-公元前 758 年），是他居衛的三年。

鄭衛兩國有可能因為領⼟問題以及兩國國君在周王朝爭權⽽⽭盾尖銳。

鄭武公因為某種原因，如與衛國的戰爭被俘、會盟時被拘、路過衛國⽣

病等，⽽被迫居衛三年。公元前 758 年，是衛武公五⼗五年，此年⼀代

英雄衛武公去世，其時鄭武公才有機會逃回鄭國。
126

 

李學勤認為武公「陷於大難」，指西周王朝覆亡，武公「居衛三年」是在嗣

位之初，周幽王滅後九年，鄭武公與晉文侯一同迎立周平王，此時鄭武公已擺脫

了處衛三年的困境: 

武公「陷於⼤難」，當即指西周王朝的覆亡⽽⾔。當時桓公死難，

武公即位，其間武公曾有三年不在他⽗親在今河南新鄭⼀帶建⽴的國家

⽽居處於衛國，這件事傳世⽂獻沒有記載，對於我們瞭解兩周之際的歷

史頗為重要。武公的該「三年」在什麼時候，不難⼤致估計。按清華簡

《繫年》云:周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晉⽂侯乃逆平王于少

鄂，⽴之於京師。三年，乃東徙，⽌于成周。據此，迎逆平王⼀事是在

幽王滅後九年(前 762 年)，⽽《⽑詩正義》引鄭⽞《詩譜》說:晉⽂侯、

鄭武公迎宜咎于申⽽⽴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可知迎

⽴平王的還有鄭武公，其時他顯然業已擺脫了處衛三年的困境，由此不

難推想武公的處衛是在嗣位之初，到這個時候，已有與晉⽂侯⼀起⾏動

                                                        
126 晁福林:〈談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的史料價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 年第 3 期，頁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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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了。到下⼀年，即武公⼗年，他就與同平王關係密切的申國通婚。

武姜在規誡莊公的時候，還⾃我表態說:婦亦將糾修宮中之政，⾨檻之外

⽏敢有知焉。⽼婦亦不敢以兄弟婚 姻之⾔，以亂⼤夫之政。後⼀句的

背景，正是由於她是申國的⼥兒。127 

網名「子居」認為鄭桓公、武公、莊公在位時間應調整，「大難」指鄭國國

內有與鄭武公敵對的勢力，趁桓公去世的時機而導致與鄭武公爭權，因此武公身

處衛國而不能回鄭: 

關於這個「⼤難」，......前⽂已述，鄭桓公當未死難于幽王被殺時，

⽽是在其後⼗年才去世，故《繫年》所說「晉⽂侯乃逆平王于少鄂，⽴

之於京師」時，正是鄭桓公去世之時，因此從這個⾓度說，若按筆者觀

點將鄭桓公、武公、莊公在位時間調整後，李學勤先⽣所說的「武公的

處衛是在嗣位之初」和李守奎先⽣所說的「君⽗被殺，民⼈離散，嗣君

寄居衛地」實際上就是同⼀個時間段。此時，鄭武公既然是在衛國⽽不

能回到鄭國，可想⽽知鄭國國內應該是有與鄭武公對⽴的勢⼒趁鄭桓公

去世的時機在與鄭武公爭奪鄭地的統治權，並且在爭奪初期鄭武公是處

於劣勢的，⽽鄭武公最後之所以能夠在這次君位爭奪中獲勝，固然是有

鄭國舊⾂中⽀持者的努⼒，但主要原因恐怕是衛武公的庇護和娶武姜之

後申國⽅⾯的援⼿。 由《繫年》稱周無王九年可以知道，晉⽂侯⽴周

平王於京師是在第⼗年， 故「三年，乃東徙，⽌于成周。」正與鄭武

                                                        
127 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文物》2016 年第 3 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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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處衛三年」後重新在鄭國掌權的時期相應。128 

程浩認為武公處衛三年是因平王東遷，在旁輔佐周平王: 

武公⾝爲鄭國國君，爲何要「處衛三年」。我們認爲，這或與平王

東遷成周有關。《左傳》云:「我周之東遷，晉、鄭焉 依」，鄭國在平王

東遷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重要的作⽤。平王東遷之初， 在成周⽴⾜并

未穩固，仍然「陷於⼤難之中」。武公處衛三年，乃是爲了在旁輔佐平

王。在武公之時，成周的東北仍爲衛國所控制。按照《鄭⽂公問太伯》

的說法，鄭國到了莊公時期才「北城溫、原」，「東啓隤、樂」， 將鄭、

衛兩國的邊界推到更往東的河南輝縣附近。因此，武公在鄭衛交界的成

周夾輔平王⾃然可稱「處衛」，⽽簡⽂中武姜說「⾃衛與鄭，若卑⽿⽽

謀」也可印證這⼀點。129 

王紅亮則認為「大難」即指周亡王九年，周幽王廢嫡立庶，平王與幽王父子

勢同水火、兵戎相見。由於鄭武公與其父桓公政見產生分歧，分別支持周幽王與

平王，因此被迫離開了周室而居衛。
130 

    今按： 
    整理者將「室」訓作家室，可從。「不見其邦，亦不見其室」說明武公居衛

三年應在娶妻之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鄭武公十年（公元前 761 年）「娶申

女武姜」，武公居衛應是公元前 761 年之後的事情。鄭武公執政鄭國時期積極對

外擴張，武公有否可能在成家之後（公元前 761 年後）開疆拓土時陷入困境，與

衛國的戰事膠著，被困或被囚於衛國？武公繼位初期正值衛武公（公元前 812-公
元前 758 年在位）晚年，公元前 758 年衛武公去世，居衛三年的鄭武公得以逃回

                                                        
128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12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 

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 

6041605294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130 王紅亮:〈清華簡(六)《鄭武公夫人規孺子》有關歷史問題解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 

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72)，2016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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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按晁福林的推測，可將武公居衛三年的大致時間判定為公元前 760-公元前

758 年。關於武公居衛問題的討論分析，詳參本文正文第二部分，限於篇幅，本

文在此不再贅述。 

（十）女（如）毋又（有）良臣，三年無君，邦 （家） （亂）巳！【四】 

   王挺斌認為「巳」字恐不能直接讀為「也」： 

「巳」字⼜出現在本冊清華簡《管仲》、《⼦產》篇。「巳」、「也」

形⾳有別，「巳」字恐不能直接讀為「也」。「巳」字有作為已⽌之

詞的⽤例，「已」字形其實是「巳」的分化。「已」字在古書中也常

常作為句末語氣詞出現，⽤法有時候同「也」，有時候同「矣」。……

但是，「巳/已」的語氣詞⽤例既然那麼豐富，其實也可以保留其虛

詞特性，不⼀定⾮得取消。131 

    今按： 

   「已」字可直接用作虛詞用例，見《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

也已！』」132因此此處「已」不必括讀為也，王挺斌之說可從。 

（十一）自 （衛）與奠（鄭），若卑耳而𠰔（謀）。 

   整理者釋「與」為「助」、釋「卑」為「近」: 

與，《戰國策.秦策⼀》:「不如與魏以勁之」，⾼誘注:「猶助也。」 

卑，《穀梁傳》僖公⼗五年楊⼠勛疏:「猶近也。」133 

王挺斌認為「卑」字訓為「近」，可能就是「比」的假字，因為「卑」、「比」

音近古通: 

                                                        
13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 

址: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6041605 

294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13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第二，頁 118。 
133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研究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 

西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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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字，整理者引古注訓為「近」，可信。可以補充的⼀點就是，

「卑」字訓為近，可能就是「⽐」的假字。「卑」、「⽐」⾳近古通，例

多不贅。「卑⽿⽽謀」實際上就是「⽐⽿⽽謀」。134 

    王寧認為此二句句意為鄭武公居衛仍處理鄭國國政，從衛國傳回命令都能被

執行，就像對著耳朵謀劃： 

    這⼆句是說，鄭武公在衛國的時候，仍然管理鄭國國政，他從衛國

傳回命令，都能被執⾏，就像對著⽿朵謀劃⼀樣。此亦說明群⾂對武公

的忠⼼，能完全執⾏其命令。135 

   網名「子居」「卑耳」即「辟耳」，「辟」可訓為偏、側，「卑耳」即後世所謂

「側耳」： 

  「卑⽿」就是「辟⽿」，「辟」可訓為偏、側，故「卑⽿」即後世所謂

「側⽿」。136 

今按： 

   卑，從王挺斌說，讀作「比」。卑，脂部幫母，比，并母脂部，聲母相同，韻

母可通。《說文·比部》：「密也」137。「卑耳」即「比耳」，簡文上文指出武公陷於大

難，居衛三年，諸臣主政，鄭國方安定，此句應主要表現出群臣之忠心，即使武

公居衛，也能完全執行武公命令，因此武公在衛國處理鄭國政事，就像靠近耳朵

謀劃一樣，王寧之說可從。 

（十二）今是臣=（臣臣），其可不寶？ （吾）先君之 （常）心，亓（其）

可（何）不述？ 

整理者： 

                                                        
134

 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 

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 

6041605294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135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136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137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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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何不保，「保」訓安定。遂，《逸周書.常訓》:「順政⽈遂。」138 

  王寧認為「寶」是「珍惜、診視」之意，可不必再括讀為「保」: 

「可」原整理者括讀「何」，ee 先⽣認為「『可』不必破讀爲『何』」，

可從。「寶」原整理者括讀「保」，似亦不必，「寶」是珍惜、珍視的意

思。139 

    網名「子居」認為「今是臣臣」猶言「今臣是臣」，「保」應訓為「保守」、

「遂」 是指讓鄭莊公繼承武公的志願: 

整理者注:「其何不保，『保』訓安定。」筆者則以為，保當訓保守，

指保守舊政。下⽂「孺⼦如⽏知邦政，屬之⼤夫」即與此處呼應。整理

者注:「遂，《逸周書·常訓》:『順政⽈遂。』」這裡是讓鄭莊公繼承鄭武

公的志願，即「先君之常⼼」。140 

今按： 

    前文武夫人敘述武公居衛三年，多虧大夫良臣理政，鄭國才能政令通達，國

家安定。「今是臣=（臣臣），其可不寶」該句語譯為「當今這些謹守臣道的臣子，

豈可不珍惜？」武夫人規勸莊公重用良臣，莫忘先君之辛勞。本文從「臣臣」可

理解為名詞性偏正詞組說，第一個「臣」字作修飾語，訓作「謹守臣道」，第二

個「臣」字作中心語，訓作「臣子」，「寶」從王寧說訓為「珍惜、珍視」。「常心」，

即平素的心跡。《庄子•德充符》：「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141簡文指鄭武公

生前的志願。《說文·辵部》:「述，循也。」142《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

歌。」孔傳：「述，循也。」143《詩經‧邶風‧日月》:「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138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研究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 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6。 

139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140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141

 (戰國)莊子、(晉)郭象注、(唐)陸德明音義、王叔岷校詮:《莊子校詮(全三冊)》(臺北: 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 年 3 月初版、1999 年 6 月景印三版)，上冊，頁 367。 
142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280。 
143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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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傳》:「述，循也。」144「述」訓為「遵循」。句意為「先君生前的心願，我們

豈能不依循？」 

（十三）今（吾）君旣（卽）枼（世），乳=（孺子）【五】女（如）母（毋）

智（知）邦正（政） 

整理者於釋文「既」後括注「即」，並說明: 

即世，亦⾒清華簡《繫年》第⼆章「武公即世」，整理者注:「即

世，意為亡卒，⾒《左傳》成公⼗三年、⼗六年，襄公⼆⼗九年，召

公⼗九 年、⼆⼗六年等，儒成公⼗三年『穆、襄即世』，杜注:『⽂六

年晉襄、 秦穆皆卒。』」145 

劉光認為「女」當讀為「如」: 

孺⼦⼥⽏知邦政，⼥讀為如。146 

王寧認為「女」當讀為「如」，作助動詞，可釋為「當也」: 

「如」本作「⼥」，原整理者讀「汝」。按當讀「如」，⽤為助動

詞，當也。147 

網名「子居」讚同劉光讀「女」為「如」: 

《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中劉光指出:「孺⼦⼥⽏知邦政，⼥讀為

如。」所說是，此處是對鄭莊公說如果你不知道鄭邦的舊政。148 

今按： 

「女」，此處當讀為「如」，從王寧說，釋為「應當」，見《左傳·僖公二十一

年》：「天欲殺之，則如勿生。」《墨子·貴義》：「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

                                                        
1979 年 3 月)，頁 133。 
144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 (臺北:藝文

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第十二之一，頁 643。 
145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頁 106。 
146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 

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 

6041605294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147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148 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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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故止我？」149簡文中鄭武夫人皆稱莊公為「孺子」，未見稱「孺子汝」之例，且

先秦文獻中，稱謂後加「汝」句型少有。 

（十四） 乳=（孺子）亦母（毋）以埶（暬） （豎）卑（嬖）御，勤力𢎹（射）

（馭）， （媚）妬之臣，躳（躬）共（恭）亓（其）其 （顏）色【七】，

𪉟（掩）於亓（其）考（巧）語，以 （亂）夫=（大夫）之正（政）。』 

「 （豎）卑（嬖）御」，整理者通讀為「暬豎卑御」，指近侍者： 

《詩·⾬無正》有「暬御」，朱熹《集傳》:「近侍也。」卑，卑微。

御，《詩·⾞攻》:「徒御不驚」，朱熹《集傳》:「⾞御也。「暬豎卑御，泛

指近侍者。」150 

 石小力認為「埶」字括注為「褻」較符合楚簡及古書用字習慣，卑御之卑讀

為「嬖」: 

「埶」字還⾒於簡 15「埶嬖」，亦括注為「暬」，從楚簡及古書⽤字

習慣看，還是括注為「褻」較好。卑御之卑讀為「嬖」，「嬖御」⾒於《禮

記‧緇⾐》:「⽏以嬖御⼈疾莊后。」上博簡《緇⾐》簡 12 作「⽏以辟 

(嬖)御衋莊后」，郭店《緇⾐》簡 23 作「⽏以卑(嬖)御息莊后」。151 

   整理者「勤力」意為有功勞，「𢎹」為「射」字異體，指射手，馭指馭者： 

   ⼒，《國語‧晉語》「⼦之⼒」，⾱注:「功也。」勤⼒意為有功

勞。𢎹從 夬聲，讀為同在⾒母⽉部的「价」。《詩‧板》「价⼈維

藩」，鄭箋:「价， 甲也。」⼀說「𢎹」為「射」字異體，指射⼿。

                                                        
149 (戰國)墨子、(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4 月)， 卷

二，頁 43。 
15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頁 106。 
15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6041605294 

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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馭，馭者。152 

 網名「子居」認為「勤力」當讀為「筋力」。153 
馬楠認為該句句讀應作調整: 

「孺⼦亦⽏以褻豎嬖御勤⼒射馭媚妬之⾂躳恭其顏⾊、掩於其巧語，

以亂⼤夫之政」應當作⼀句讀。「褻豎」、「嬖御」、「勤⼒」、「射馭」、「媚

妬」並列。154 

 何有祖基本贊同馬楠讀為「射御」之說:  

 ⾺楠先⽣提及「射馭」，當也是贊同「射」之異體之說。字爲「射」

之異體之說可從。勤⼒射馭，《國語·晋語》「智宣⼦將以瑤爲後」章:「射

御⾜⼒則賢」之「射御⾜⼒」，可與之參看。155 

  王寧亦在馬楠的基礎上提出自己觀點，他認為褻豎即君主親近的內宦，嬖御

即受寵幸的嬪妃姬妾，勤力指君主身邊的雜役人員，射馭是為君主出獵遊樂服務

的官員，媚妬即諂媚嫉妒之臣: 

「暬」通「褻」，《康熙字典·⾠集上·⽇部》:「暬，《說⽂》:『⽇狎習

相慢也。』《詩·⼩雅》:「曾我暬御」，《傳》:「暬御，侍御也。」《五經

⽂字》與「褻」同。」「射」原作「𢎹」，何有祖認為當為「射」，是也。

在楚⽂字中此字⽤為「射」殆是會意字，從⼸從夬(決)，表⽰決弦開⼸

射箭意。後世⽤為決弦⼯具之「玦」(扳指)的或體，則為形聲字，⼆者

                                                        
15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頁 107。 
153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154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 

(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604160 

5294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155 何有祖:〈讀清華六短札(三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24)，2016 年 4 月 19 日。 



 
 

51 

形同⽽⾳義不同。褻豎即君主親近的內宦，嬖御即受寵幸的嬪妃姬妾，

勤⼒指君主⾝邊的雜役⼈員，射馭是為君主出獵遊樂服務的官員，媚妬

即諂媚嫉妒之⾂， 這是說了君主⾝邊五種不同的⼈，都是君主易受其

迷惑者。156 

沈培認為該句的語序應作調整，從語法的角度分析「褻豎、嬖御勤力射馭」

與「媚妬之臣躳恭、其顏色掩於其巧語」是兩個並列的子句，「躬恭其顔色，掩

於其巧語」是「褻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之臣」四類人的謂語: 

「躬恭」可以說，但後⾯再接以「其顏⾊」則似乎不合語法。由此

可⾒，該句當讀為「媚妬之⾂躬恭，其顏⾊掩於其巧語」。「其顏⾊掩於

其巧語」，指其真實的態度不⾒於顏⾊，不形於外，掩蓋在其花⾔巧語

之下。由此可⾒，完全可以把「勤⼒」看做是「射御」的修飾語。如此，

這⼀句就可以讀為「褻豎、嬖御勤⼒射馭」，也就是說「勤⼒射馭」是

「褻豎、嬖御」的謂語，意在強調這些君王⾝邊的寵愛者在竭盡全⼒帶

領君王遊樂。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跟在「⽏以」的「以」後⾯的「褻豎、嬖

御勤⼒射馭」與「媚妬之⾂躳恭、其顏⾊掩於其巧語」其實是兩個並列

的⼦句。這個「以」是「因為」的意思，後⾯「以亂⼤夫之政」的「以」

是「⽽」 的意思。古書這種「以......以......」的說法並不罕⾒，但簡⽂因

為第⼀個 「以」後⾯是兩個並列⼦句，略微顯得複雜⼀些⽽已。 

                                                        
156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 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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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我們所討論的這⼀段話應該讀為: 

孺⼦亦⽏以褻豎、嬖御勤⼒射馭，媚妬之⾂躬恭、其顔⾊掩於其巧

語， 以亂⼤夫之政。 

簡⽂裡邊說到的⼈只有兩類⼈，⼀類是「褻豎」、「嬖御」，⼀類是

「媚妬之⾂」。前者是君王⾝邊服侍者，後者是⾂⼦當中的壞⼈，⾝份

區別還是很明顯的。兩類⼈，⼀種是「勤⼒射御」，⼀種是「躬恭、其

顏⾊掩於其巧語」，其所作所為，都跟他們本來的⾝份有關。157 

今按： 

結合下文「以亂大夫之政」，簡文「埶（暬） （豎）、卑（嬖）御、勤

力、𢎹（射） （媚）妬」為五種侍候莊公，且地位較低的小臣。「暬」見

《詩·雨無正》「暬御」，朱熹《集傳》:「近侍也。」158，從整理者說。卑，

應釋為嬖，嬖御即受寵幸的嬪妃姬妾。勤力指君主身邊的雜役人員，射馭是為

君主出獵遊樂服務的官員，媚妬即諂媚嫉妒之臣， 這是說了君主身邊五種不

同的人，都是君主易受其迷惑者，王寧之說可從。 

 

 

分段集釋（三） 
 

『乳=（孺子）女（如）共（拱），夫=（大夫） （且）以教 （焉）。

女（如）及三 （歲），幸果善之，乳=（孺子）其童(重) 𠭁（得）良【八】

臣，亖（四） （鄰）以 （吾）先君為能敘。 

 

                                                        
157

  沈培:〈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校讀五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系中國歷史研究中心、韓國國立慶北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17.新出 

土戰國秦漢簡牘研究」會議論文集》(湖北:武漢大學，2017 年 10 月 1011 日) 
158 (宋)朱熹:《詩集傳》(上海:中華書局，1958 年 7 月)，頁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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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乳=（孺子）女（如）共（拱），夫=（大夫） （且）以教 （焉）。 

   整理者釋「教」為「學」: 

教，《禮記.學記》「善教者使⼈繼其志」，陸德明釋⽂:「教，⼀

本作學。」159 

   王寧認為「女」讀「如」，「當也」; 「恭」為恭敬、 尊重義，「教」讀

為「效」，即考驗、考察義: 

「⼥」原整理者括讀「汝」，當讀「如」，當也。此處「恭」為恭

敬、 尊重義。教，原整理者認為或同「學」。按:「教」當讀為「效」，

即效驗 之「效」，《廣雅.釋詁五》:「稽、效，考也」，即考驗、考

察義。此⼆句 是說孺⼦應當尊重⼤夫們，且要考察他們。所以下⽂

說「如及三歲，幸果 善之」如何如何，「如弗果善」如何如何，正

是考察之謂。160 

網名「子居」認為該句「女」應讀為「如」，表假設狀態的「如果」，并

將該句斷讀為「孺子如拱，大夫且以教焉」： 

整理者讀為「汝」的「⼥」，網友劉孟瞻指出：「不若讀為『如』」，

所說當是，這裡是作為⼀種假設狀態的「如果」解。 

整理者注：「教，《禮記·學記》『善教者使⼈繼其志』，陸德明

釋⽂：『教，⼀本作學。』」筆者認為，此句是說若先君舊⾂能以先

代之政教導鄭莊公，故不必如整理者所引解為「學」，句讀也當斷在

「恭」字⽽以「⼤夫」屬下讀，且「恭」當與下⽂⼀樣讀為「拱」，

                                                        
15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7。 
160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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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君主不親⾃處理事務的狀態。161 

沈培將該句斷讀為「孺子，汝恭大夫，且以學焉」: 

其實例 8 ⽐較容易能證明其中的「⼥」當讀為「汝」⽽不能讀

為假設連詞「如」。如果要把它看做假設連詞，那麼，整個假設句就

是「如恭⼤夫，且以學焉」，「如恭⼤夫」是假設分句，「且以學焉」

是結果分句。但顯然這是不可能的。此句中的「且」所聯繫的是「恭

⼤夫」和「以學」兩個謂詞性結構，不可能將前者所在的句⼦看做假

設分句，後者所在的句⼦看做結果分句。因此，例 8 應當讀為:「孺

⼦，汝恭⼤夫，且以學焉。」…… 

這裡就必須要解釋⼀下簡⽂所述的鄭武夫⼈為什麼要規勸孺⼦

不知政了。如果把例 7 的「⼥」讀為「如」，確實如陳偉所⾔，鄭

武夫⼈要孺⼦不知政，是出於要挾。但是，從例 8 及其後的簡⽂來

看，鄭武夫⼈要孺⼦對⼤夫恭敬，⽽且要向他們學習，並且要⽤三年

的時間來考驗⼤夫是否 真是孺⼦的「良⾂」。應該說，⽤這樣的理

由去規勸孺⼦暫不知政，理由還是很正當的。簡⽂說此事是「邦⼈盡

聞之」，可⾒鄭武夫⼈規勸孺⼦不知政的事情也不是母⼦間的密談，

更不是母親以⾧輩的⾝份對⼦輩進⾏威嚇。基於這樣的分析，如果把

例 7 看做是⼀種提條件式的要挾，恐怕是不 合鄭武夫⼈的⾝份的。

                                                        
161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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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例 7 讀為「孺⼦，汝⽏......」如何如何，更能體現母親是直截了當

地在規勸孩⼦不必要去做什麼，從上下⽂來說應當是更加合適的。162 

今按： 

考察文義，此句應有武夫人規勸莊公委政大臣，大臣教導莊公理政的語義，

下句武夫人表達對大夫理政三年成效佳的期待，因此可從網名「子居」斷讀為

「孺子如拱，大夫且以教焉」。「女」讀為「如」，從王寧說，釋為「應當」。「共」

當讀為「拱」。古書中，「拱」常假借為「共」。《說文》：「拱，斂手也。」
163《論語·微子》：「子路拱而立。」164本義為雙手抱拳或兩手在胸前相合，以

表敬意。可引申為帝王不親理事務。如：《韓非子‧內儲說上》:「王拱而朝天

下，後者以兵中之。」《史記‧李斯列傳》:「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

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165如此斷讀，「教」可不必再改讀為「學」。該

句句意為孺子應當委政大夫，不親理政事，大夫且能教導你如何執政。 

（十六）女（如）及三 （歲），幸果善之，乳=（孺子）其童(重) 𠭁（得）

良【八】臣 

    整理者將「果」訓為「終」，將「重」訓為「多」: 

果，訓「終」，⾒《古書虛字集釋》(第 339 ⾴)。這是說諸⾂執

政三年⽽終善。重，訓「多」，⾒《詞詮》(第 210 ⾴)。166 

    王寧認為「三歲」指鄭莊公為鄭武公服喪三年: 

「三歲」蓋指三年之喪，即鄭莊公為鄭武公服喪三年。《韓⾮⼦.內儲

說上》:「墨者之葬也，冬⽇冬服，夏⽇夏服，桐棺三⼨，服喪三⽉，世

主以為儉⽽禮之。儒者破家⽽葬，服喪三年，⼤毀扶杖，世主以為孝⽽

                                                        
162

  沈培:〈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校讀五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系中國歷史研究中心、韓國國立慶北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17.新出土

戰國秦漢簡牘研究」會議論文集》(湖北:武漢大學，2017 年 10 月 1011 日)。 
163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2377。 
164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第五，頁 218。 
165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全十冊)》 (北京:中

華書局，1963 年 6 月)，卷十二，頁 757。 
166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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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之。」「三年之喪」蓋儒家所推崇的喪制。「如及三歲」即如果到三年

服喪期滿。根據鄭武夫⼈的要求，在莊公為武公服喪的三年期間是不能

過問政事的，國中諸事均交付給群⾂搭理，同時考驗群⾂的忠⼼和能⼒。

167 

    網名「子居」認為「三年之喪」的禮制觀念並不在簡文作者的本意中，簡八

後應接簡十，「重」即重新之義: 

整理者注:「果，訓『終』，⾒《古書虛字集釋》第三三九⾴，這是

說諸⾂執政三年⽽終善。」李守奎先⽣《〈鄭武夫⼈規孺⼦〉中的喪禮

⽤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提出:「武夫⼈要求寤⽣三年不理國政，這應當

是有事實與禮制依據的。」說有事實依據當是，但說有「禮制依據」，

則恐與《鄭武夫⼈規孺⼦》篇的⽂意不符。觀其全⽂，武姜僅是引據鄭

武公曾「處於衛三年，不⾒其邦，亦不⾒其室。如⽏有良⾂，三年無君，

邦家亂矣。」作為建議鄭莊公考驗鄭武公舊⾂是否仍皆為良⾂的事實依

據，並未援引任何禮制來⽀持「三年」說，可⾒「三年之喪」的禮制觀

念並不在《鄭武夫⼈規孺⼦》作者的本意中。這裡所說的「重得良⾂」，

⾃然就是重新確認這些鄭武公舊⾂仍是能很好輔佐鄭莊公的良⾂。 

整理者注:「重，訓『多』，⾒《詞詮》(第⼆⼀〇⾴)。」整理者將簡

⼋與簡九連讀，因此有此注。實則簡⼋當下接簡⼗，重即重新之義。168 

                                                        
167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168 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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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按： 

 儒家推崇「三年之喪」的喪制。《禮記·雜記下》：「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

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傳世典籍暫無資料可印證鄭武公去世時鄭

國是否有實行三年之喪。不過簡文中提及「如及三歲」，可能可印證鄭武公去世

時鄭國有實行三年之喪。下文簡十三中提到「小祥，大夫聚謀」，《禮記·雜記下》：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

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如

王榆楨所分析，既有「小祥」，必有「大祥」，「小祥」在第十三個月舉行，是喪

期滿一周年之稱，「大祥」在第二十五個月舉行，是喪期二年之稱，這也可證明

鄭國在此時有實行三年之喪。 

（十七）亖（四） （鄰）以 （吾）先君為能敘。 

前文提及，整理者原將簡八下接簡九下接簡十，現從尉侯凱、網名「子居」

等學者之說，將簡九調整至簡十三、十四之間。 

整理者將將「敘」釋為「比次」: 

敘，《周禮.司書》「以敘其財」，鄭注:「猶⽐次也。」169 

   王寧從簡文整理者的簡次，將該句讀為「吾臣、四鄰以吾先君為能敘」，

并釋「敘」為「次序」: 

「敘」即《書.舜典》「百揆時敍」之「敍」，次序，「能敘」即能

合理排定官員的次序，謂善於安排群⾂。「吾⾂、四鄰以吾先君為能

敘」是說我們鄭國的群⾂以及四鄰諸國都認為吾先君很會安排使⽤諸

⾂。170 

網名「子居」釋「敘」為「得其世敘」，即能繼承君位: 

此句是說四鄰諸國認為鄭武公能得其世敘，即承認鄭莊公能繼承先

君事業的意思。171 

沈培認為「敘」讀為「豫」，文義較為妥當: 

                                                        
16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7。 
170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171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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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戰國⽂字中從「余」之字的⽤法，可以知道本篇簡⽂的「敘」

當讀為「豫」。…… 

本篇簡⽂開頭說鄭武公在世時，君⾂相處甚歡，國家三年無君，仍

然能夠不亂，因為有良⾂在。武夫⼈此處說「孺⼦其重得良⾂」，等於

是說 孺⼦你也可以三年不知政，如果⼤⾂們三年都能善待你，就等於

你接著 ⽗親⽽重新獲得良⾂，就好像你⽗親早就給你準備好了⼀樣，

可⾒你⽗親是多麼地聖智。因此，把簡⽂的「敘」讀為「豫」，⽂義⼗

分妥當。172 

今按： 

   《說文·攴部》：「次弟也。」173表示次序、次第。根據簡文文義，武夫人

規誡莊公委政於先君遺臣，若這些臣子足以成事，三年之後政治安定，可見武

公用人之明，能將臣子安排在恰當的職位上。莊公若能善用良臣，四鄰見鄭國

政治清明，國泰民安，自然會以「能敘」來讚賞先君有識人之明。因此此處從

原整理者，讀為「敘」。 

 
 

分段集釋（四） 

 

『如弗果善，㰷（死） （吾）先君而孤乳=（孺子），亓（其）辠

（罪）亦 （足）婁（數）也。邦人旣𦘔（盡）𦖞（聞）之，乳=（孺子）

【一〇】或延（誕）告 （吾）先君，女（如）忍（念）乳=（孺子）之

                                                        
172

  沈培:〈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校讀五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系中國歷史研究中心、韓國國立慶北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17.新出 

土戰國秦漢簡牘研究」會議論文集》(湖北:武漢大學，2017 年 10 月 1011 日) 
173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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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志），亦猶 （足） （吾）先君， （必）將相乳=（孺子），以

定奠（鄭）邦之社禝（稷）。』乳=（孺子）拜，乃 （皆）臨。 

 

（十八）如弗果善，㰷（死） （吾）先君而孤乳=（孺子），亓（其）辠（罪）

亦 （足）婁（數）也。 

整理者釋「㰷」為「病」，指「為難」: 

㰷，《廣雅.釋詁⼀》:「病也。」此指為難。 此段所云果善或弗果善，

皆指⼤夫諸⾂⽽⾔。如及三年，諸⾂不能善政，則責以為難先君之罪。

數，《左傳》昭公⼆年「使吏數之」，杜注:「責數其罪。」174 

    王寧認為「㰷」即「㰷」，讀為「尸」，然疑為「 」的或體，「 」從整理者

讀為「足」，「足數」謂足以譴責: 

   「㰷」即《說⽂》「㰷」字，段注:「謂之者，次於死也。......從死次

聲，形聲包會意也。」然此疑為「  」的或體，讀為「⼫」，主也。⼫

吾先君⽽孤孺⼦，意思是主掌了吾先君的位置(或權利)⽽孤⽴了孺⼦。 

「⾜」簡⽂本作「 」字，從⾜從次（⽋），原整理者隸定為「 」，

後世典籍⽤為「跙」字，然此字與之不同，原整理者括讀為「⾜」，是

也。 疑即飽⾜、充⾜之「⾜」的後起專字。下⽂「亦猶⾜吾先君」、「幾

孤其⾜為免」之「⾜」同。數，原整理者云:「《左傳》昭公⼆年『使吏

數之』， 杜注:『責數其罪。』」《漢書.⾼帝紀上》:「漢王數⽻」，顏注:

                                                        
174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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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責其罪也」，為責備、譴責意。「⾜數」謂⾜以譴責。175 

沈培認為此處應釋為「死君」可譯為「覺得國君已經死去了」: 

以儒家學派為代表的古⼈認為，即便⾃⼰親⼈或君主死去已成事

實， 但從情感上不能把他們當做死⼈，如果把他們當作死⼈看，認為

他們無知無覺，這是⼤逆不道的。正是因為這樣，上引古書和清華簡都

把「死君」、 「死吾君」、「死吾先君」看作跟「殺其孤」、「弱其孤」⼀

樣，是應當譴責的壞事。「死」在這裡是意動⽤法，意思是:「覺得......已

經死去」。「死君」不是 偏正關係，⽽是動賓關係，可以譯為:「覺得國

君已經死去了。」「其為死君乎」完整的意思是:⼤概是你覺得國君已經

死去了，就不必再遵從他的遺願了吧?176 

今按： 

《說文·死部》：「死而復生為㰷。从死次聲。」段注：「謂戰者見血受傷也。謂

之死者，次於死也……形聲包會意。」177但根據文義，此處不應釋為死而復生之

義。此處「㰷」字應从「死」、从「欠」，讀「死」，應為「死」之異體，從沈培

說。沈培結合儒家生死觀分析該字有先人死而後有知的含義，其說可從。孤，辜

負。《史記·遊俠列傳》：「孤負我志。」178數，從整理者說，責難。「 」從整理者

讀為「足」，「足數」即足以責難。該句意思為「若大臣理政不善，那麼他們是認

為先君死後無知而辜負孺子，他們的罪責也足以被責難。」 

(十八) 邦人旣𦘔（盡）𦖞（聞）之，乳=（孺子）【一〇】或延（誕）告 （吾）

先君，女（如）忍（念）乳=（孺子）之志=（志），亦猶 （足） （吾）先

                                                        
175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176  沈培:〈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校讀五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系中國歷史研究中心、韓國國立慶北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17.新出土

戰國秦漢簡牘研究」會議論文集》(湖北:武漢大學，2017 年 10 月 1011 日)。 
177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655。 
178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全十冊)》 (北京:中

華書局，1963 年 6 月)，頁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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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必）將相乳=（孺子），以定奠（鄭）邦之社禝（稷）。 

    整理者斷讀為「邦人旣𦘔（盡）𦖞（聞）之，乳=（孺子）或延（誕）告，

（吾）先君女（如）忍（念）乳=（孺子）之志=（志），亦猶 （足）。

（吾）先君， （必）將相乳=（孺子），以定奠（鄭）邦之社禝（稷）」，

訓「或」為「若」;釋「誕」為句中助詞，無意義;訓「忍」為「能」: 

或，猶「若」也，⾒《古書虛字集釋》(第 167 ⾴)。誕，句中助

詞， 無義，⾒《經傳釋詞》。此云孺⼦屆時告於先君。忍，動詞，

《說⽂》:「能也。」179 

    王寧將「或」讀為「又」，訓「誕」為「大也」，「忍」讀為「念」，并

重新調整該句句讀，「誕告」釋為為鄭重告知: 

「或」讀「⼜」，從 ee 先⽣說。誕告，《書.湯誥》:「王歸⾃克夏， ⾄

於亳，誕告萬⽅。」孔傳:「誕，⼤也。」⼜《盤庚中》:「誕告⽤亶其有

衆」，孔傳:「⼤告⽤誠於衆。」此為鄭重告知意。 

「忍」讀「念」。⾜吾先君，滿⾜我先君的願望。「邦⼈既盡聞之，

孺⼦或(⼜)延(誕)告吾先君，如忍(念)孺⼦之志，亦猶⾜吾先君，必將相

孺⼦，以定鄭邦之社稷」這數句是說:國⼈都知道你把國政都交給⼤夫們

管理，你⼜把這事鄭重地告知了吾先君的在天之靈，如果他們念及你的

意願，也就等於是滿⾜了吾先君的意願，必定會輔助你，以安定鄭國的

社稷。 

 「乳=(孺⼦)或延(誕)告 (吾)先君」連成⼀句，將「⼥(如)忍乳=(孺

                                                        
17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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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志)，亦猷(猶) (⾜) (吾)先君」歸⼊⼀句。⾜吾先君，滿⾜我先

君的願望。「邦⼈既盡聞之，孺⼦或(⼜)延(誕)告 吾先君，如忍(念)孺⼦

之志，亦猶⾜吾先君，必將相孺⼦，以定鄭邦之社稷」這數句是說:國⼈

都知道你把國政都交給⼤夫們管理，你⼜把這事鄭重地告知了吾先君的

在天之靈，如果他們念及你的意願，也就等於是滿⾜了吾先君的意願，

必定會輔助你，以安定鄭國的社稷。180 

    網名「子居」認為「忍」釋「容忍」，所容忍指舊臣在先前君位之爭的罪責;

「孺子之志亦猶足」作一句讀: 

整理者注:「忍，動詞，《說⽂》:『能也。』」所容忍者蓋指前⽂所⾔

舊⾂的罪責。「孺⼦之志亦猶⾜」則是指鄭莊公治理鄭國的志向也還夠。

181 

陳英傑訓「或」為「又」，訓「誕告」為「大告」，即祭告武公之靈，釋「足」

為「滿意」: 

「邦⼈既盡聞之」，「之」指三年之政交由⼤夫治理這件事，「或誕

告」，或，⼜也;誕告，⼤告，《書.湯誥》:「王歸⾃克夏，⾄于亳，誕告

萬⽅。」 這裡指祭告武公之靈。武姜意思是說，邦⼈都知道了你把三

年之政交由⼤夫知掌，⽽且你⼜鄭重地祭告武公之靈，如果先君容耐你

的想法，也還滿意的話，先君⼀定會幫助你，穩固鄭國江⼭社稷。「亦

猶⾜」之「⾜」，可以解釋為滿意。《左傳.昭公⼆⼗⼋年》:「或賜⼆⼩⼈

                                                        
180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181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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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不⼣⾷。饋之 始⾄，恐其不⾜，是以歎。」182 

    沈培認為該句句讀應調整為「邦人既盡聞之，孺子或誕告吾先君，女(如)忍，

孺子之志亦猶足，吾先君必將相孺子，以定鄭邦之社稷」: 

我們認為，這幾句話其實應該斷讀為: 

邦⼈既盡聞之，孺⼦或誕告吾先君，⼥(如)忍，孺⼦之志亦猶⾜，吾先

君必將相孺⼦，以定鄭邦之社稷。 

這⼀段話其實包含這幾層意思:  

⼀、「邦⼈既盡聞之，孺⼦或誕告吾先君」指武夫⼈建議孺⼦做的事情

(即三年不知政)既讓國⼈盡知，⼜讓鄭武公在天之靈知曉，這是⼀樁天

下⼤⽩的事情，你不必擔⼼。 

⼆、「⼥(如)忍，孺⼦之志亦猶⾜」本⾝包含兩個意思，⼀是孺⼦要「忍」，

就是不要著急，要等三年;⼆是「孺⼦之志亦猶⾜」，是說在三年不知政

的情況下，孺⼦之「志」還能「⾜」，就是不消沉⽽保持志氣。 

三、在前⾯所說兩點的情況下，「吾先君必將相孺⼦，以定鄭邦之社稷」

可以說是讓孺⼦看到光明前景的⼀種⿎勵的話。 

由此可⾒，這⼀段話並無難解的字詞，只要聯繫前後⽂，充分體會武夫

⼈說話的⽤意，還是很容易理解的。183 

    今按： 

                                                        
182 陳英傑:〈讀鄭武夫人規孺子札記〉，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 

研究一室承辦:《「第三屆出土文獻與上古漢語研究(簡帛專題)學術研討會暨 2017 中國社會科 

學院社會科學論壇」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17 年 8 月 1516 日)，頁 13。 
183

  沈培:〈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校讀五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系中國歷史研究中心、韓國國立慶北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17.新出土

戰國秦漢簡牘研究」會議論文集》(湖北:武漢大學，2017 年 10 月 10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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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人所分析，這幾句話應承接前文的「孺子如拱，大夫且以教焉」，即

邦人都知曉莊公聽從武夫人規誡而委政大臣一事，莊公之後向先君鄭重報告。

「邦人既盡聞之」的「之」應指代武夫人規勸莊公委政大臣的情況，邦人既然

得知這件事，「孺子又誕告吾先君」，意即孺子又接著慎重告知吾先君。「孺

子或延告」的「或」字釋為「又」，「誕告」，暫從王寧說，即鄭重告知意。

後兩句句讀調整為「女（如）忍（念）乳=（孺子）之志=（志），亦猶 （足） 

（吾）先君，（必）將相乳=（孺子），以定奠（鄭）邦之社禝（稷）」「女

（如）忍（念）乳=（孺子）之志=（志）」承前省略「吾先君」，「（必）將

相乳=（孺子）」承後省略「吾先君」。後兩句，沈培將其釋為「吾先君如果

念著孺子的心意是要繼承吾先君，吾先君一定會佑助孺子，以定鄭邦社稷」，

其說可從。 

（十九）乳=（孺子）拜，乃 （皆）臨。 

整理者訓「臨」為「哭弔」:  

臨，哭弔。《左傳》宣公⼗⼆年「⼘臨于⼤宮」，杜注:「哭也。」

《儀禮‧⼠虞禮》:「宗⼈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哭，婦⼈哭。」 

鄭注:「臨，朝⼣哭。」184 

李守奎則指出: 

在此是指陳⼫於坎之後，⾯⼫⽽哭。185 

    徐淵指出李守奎將武姜的規辭提前至於大斂之日，尚未蓋棺之時，不夠準確，

「臨」應指從諸侯死之日算起的第六天(士禮中是士死之日算起的第四天)一早: 

簡⽂在鄭武姜對鄭莊公說了⼀番話之後，鄭莊公拜武姜之規，簡

⽂接著說「乃皆臨」。也就是說鄭武姜規莊公、莊公拜鄭武姜、莊公母

⼦及群⾂臨哭，是連在⼀起發⽣的。「臨」整理者釋爲「哭弔」，並舉

                                                        
184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7。 
185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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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禮·⼠虞禮》:「宗⼈告具有司，遂請拜賓。如臨，⼊⾨哭，婦⼈哭。」

鄭注:「臨， 朝⼣哭」，以此訓「臨」是⾮常正確的。不過引⽂中既然

說「如臨」，說明臨並不是發⽣在⼠虞禮的階段。「臨」的確切所指，

正是諸侯死之⽇算起的第六天(⼠禮中是⼠死之⽇算起的第四天)⼀早。

《⼠喪禮》:「三⽇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然後「朝

⼣哭，不辟⼦卯」，鄭⽞釋「如臨」的「朝⼣哭」指的就是這裏的「朝

⼣哭」。由於⼠喪禮中，作爲喪主的⼠在這⼀天的早上先穿上製成的喪

服，然後要當著眾賓及親屬的⾯拜君命。由此可以推想⾒，由於此時在

鄭國⽐鄭莊公地位⾼的只有鄭武姜，鄭武姜的規辭，部分地具有「君命」

的屬性。鄭莊公此時還未成年，受到鄭武姜訓誡之後，按禮要「拜君命」。

在「拜」完之後，⼤⾂、眾賓及相關親屬開始朝⼣哭。這完全合於《⼠

喪禮》所規定的儀節。因此，李⽂將武姜的規辭提前了⼀天，⾄於⼤斂

之⽇，尚未蓋棺之時，是不準確的。186 

今按： 
整理者釋「臨」爲「哭弔」，並舉《儀禮·士虞禮》:「宗人告具有司，遂

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鄭注:「臨， 朝夕哭」，徐淵引《儀禮·士

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朝夕哭，不辟子卯」
187，說明武夫人規勸孺子的時間應為諸侯死之日算起的第六天。但根據前人

分析，「朝夕哭」敘述在「三日成服、杖」之後也不能證明其必晚於「成服」，

即便隔日方行朝夕哭，大殮當日仍行代哭，一樣可以「偕臨」，因此，武夫

人規勸孺子的時間仍可在第五日大歛後進行，沒有安排至第六天的必要，因

                                                        
186

 徐淵:《禮典相關兩周秦漢出土文獻考疑》，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 年 6 月，頁

106。 
187 彭林譯著:《儀禮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 年 10 月)，頁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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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從李守奎意見，「臨」應發生在莊公死之日算起的第五天。 
 

分段集釋（五） 
 

自是【一一】 （期）以至 （葬）日，乳=（孺子）母(毋)敢又(有)

智（知） （焉），䛠（屬）之夫=（大夫）及百執事人，皆懼，各共（恭）

亓（其）事。 

 

（二十）自是【一一】 （期）以至 （葬）日，乳=（孺子）母(毋)敢又(有)

智（知） （焉），䛠（屬）之夫=（大夫）及百執事人， （皆）愳（懼），

各共（恭）亓（其）事。 

     整理者將該句斷讀為「自是 （期）以至 （葬）日，乳=（孺子）母(毋)

敢又(有)智（知） （焉），䛠（屬）之夫=（大夫）及百執事，人 （皆）

愳（懼），各共（恭）亓（其）事」，釋「期」為「約」: 

期，《楚辭.九歌》「與佳期兮⼣張」，蔣驥注:「約也。」188 

王寧認為「是期」，即鄭武公既肂之期，「人」字應屬上句讀，「百執事人」 
即「百執事之人」: 

是期，即鄭武公既肂之期。葬⽇，殯葬之⽇，⼆者距三⽉。 

「⼈」屬⾸句讀，從暮四郎先⽣說。《尚書·盤庚下》:「嗚呼!邦伯師

⾧百執事之⼈，尚皆隱哉!」《逸周書·⼤匡》:「王乃召冢卿、三⽼、 三

吏、⼤夫、百執事之⼈，朝於⼤庭。」《國語·越語下》載范蠡⽈:「君王

已委制於執事之⼈矣。⼦往矣，無使執事之⼈得罪於⼦。」「百執事⼈」 

即「百執事之⼈」。《說⽂》:「恭，肅也」，⼜云:「肅，持事振敬也。」

                                                        
188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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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謹慎之意。189 

    今按： 

    根據文義，「期」應理解為時期。「 」可直接讀為「期」「是期」，從王寧說，

即鄭武公既肂之期。「執事人」應是楚國常見的行政職務崗位稱呼，王榆楨之說

可從。楚簡資料中「執事人」又見《清華簡一·金縢》：「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
190因此將「執事人」連讀較佳。 

 
 

分段集釋（六） 
 

臱（邊）父 （規）夫=（大夫）曰：『君共（拱）而【一二】不言，

加 （重）於大夫，女（汝） （慎） （重）。』君 （喪）而舊（久）

之於上三月。 

（二十一）臱（邊）父 （規）夫=（大夫）曰：『君共（拱）而【一二】

不言，加 （重）於大夫，女（汝） （慎） （重）。』君 （喪）而

舊（久）之於上三月。 

     整理者讀「共」為「拱」，拱默;訓「重」為「厚」，或為「任」;「 」

讀為「主」，主持。「久之於上三月」指拖後下葬時間超過三個月: 

共，讀為「拱」。拱默，古習語，⾒《漢書·鮑宣傳》，《潛夫論·

賢難》作「共默」。重，訓「任」，⾒《群經平議·春秋左傳三》。重，

訓「厚」， ⾒《淮南⼦·俶真》「九⿍重味」⾼注。⼀說「 」讀「主」，

主持。「久之於上三⽉」指拖後下葬時間超過三個⽉。191 

                                                        
189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19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

書局，2012 年 4 月)，頁 78。 

 
19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8。 



 
 

68 

    王寧認為「臱」依字讀即可;「共」仍當讀「恭」，表敬肅義;「 」字當

為「尊重、重視」的「重」字；「 」當讀為「喪」，是「服喪」之省語;「上

三月」疑指「十三月」，即君既葬一年(十二個月)後的第一個月，舉行小祥之

祭: 

「臱」原整理者括讀「邊」，此字⾳武延切，《說⽂》:「臱，宀

宀不⾒也。」段⽟裁云:「臱、宀疊韻。宀，交覆深屋也。宀宀，密緻

皃。《⽑詩》 ⽈『緜緜』，《韓詩》⽈『民民』，其實⼀也。......古

⾳如民。」按:武延切古⾳明紐元部，蓋讀⾳如「緜」。此⼈傳世典籍

中不⾒記載，故似不必讀為「邊」，依字讀即可。 

共，原整理者讀「拱」，按仍當讀「恭」，亦敬肅義。「重」字

作左童右主的寫法，當即尊重、重視之「重」的專字。《戰國策.中⼭

策》:「有功，寡⼈之願，將加重於君。」更加重視、重⽤之意。此三

句是說君⼀直謹慎⽽不說話，對⼤夫們加倍尊重，你們要謹慎地對待 

這種尊重(認真努⼒⼯作)。 

此「君」當指鄭莊公。「葬」原簡⽂作「 」，從死臧聲，原整

理者括讀「葬」，按此當讀「喪」，是「服喪」之省語。鄭莊公為鄭

武公服喪既久，應該已經到了第⼆年，即鄭莊公元年，所以此處稱之

為「君」⽽不再稱「孺⼦」，下⽂所⾔「吾先君」則指鄭武公。「上

三⽉」當是⽇期名，《儀禮.⼠虞禮》:「期⽽⼩祥」，《疏》:「⾃祔

以後，⾄⼗三⽉⼩祥，故云『期⽽⼩祥』。」此「上三⽉」疑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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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即君既葬⼀年(⼗⼆個⽉)後的第⼀個⽉，舉⾏⼩祥之祭，⼆⼗

五個⽉舉⾏⼤祥之祭，即兩年(⼆⼗四個⽉)後的第⼀個⽉。從鄭武公

卒到⼩祥，時間過去了⼀年，故⽈「君喪⽽久之」。192 

   李守奎認為「三月」屬上讀，「久之於上三月」就是禮制五個月之外再加

三月，是為緩葬： 

    若屬上讀，則「舊」讀為「久」，是楚⽂字的習慣⽤法。「久之

於上三⽉」就是禮制五個⽉之外再加三⽉，是為緩葬。193 

網名「子居」認為「拱而不言」即垂拱無為，「加重于大夫」即把治理鄭

國責任都加到大夫們的身上，「小祥」仍當從下讀，「上三月」指「之前的三

個月」: 

「拱⽽不⾔」即垂拱無為，這是戰國後期、末期的流⾏觀念，雖

然《鄭武夫⼈規孺⼦》中的「拱⽽不⾔」只是鄭莊公在喪期所⾏，但

仍可說明該篇以成⽂於戰國後期、末期為最可能。 

加重句，整理者注:「重，訓『任』，⾒《群經平議.春秋左傳三》。」 

「加重于⼤夫」即把治理鄭國責任都加到⼤夫們的⾝上...... 

筆者以為，「⼩祥」仍當從下讀。這句當讀為「如慎重君葬，⽽

久之於上三⽉。」是說『(君主)好像要慎重地對待先君的葬事，⽐之

前的三個⽉更久』，就是說邊⽗看出鄭莊公在先君下葬後仍不打算發

佈政令，因此規勸眾⼤夫繼續等待。「上三⽉」當解為之前的三個⽉，

                                                        
192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193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的禮制問題〉，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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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從鄭武公之卒⾄其下葬的三個⽉。《呂⽒春秋.安死》:「⾃此以上

者，亡國不可勝數。」⾼誘注:「上，猶前也。」194 

王永昌認為簡文的第二個「 」字讀為「董」更為合適，簡文中的「上」

當指「武夫人」，簡文中「汝慎董君葬」 即邊父告誡諸大夫要慎重督辦(或主

持)先君喪葬之事: 

我們認為，上引簡⽂的第⼆個「 」字讀為「董」更為合適。⾸

先，從語⾳上來看，「董」從重聲，楚⽂字中的「重」即作從⽯、主

聲之形，且「重」、「童」古⾳均在定母東部，因此，「 」讀為「董」，

問題不⼤，且「 」字是個雙聲符字，童、主皆可表⾳。其次，從詞

義上來看，董，督也，意思是監督、督辦，引申有主持之意。⽂獻中

不乏例證， 如《左傳》⽂公六年:「辟獄刑，董逋逃。」杜預注:「董，

督也。」《左傳》昭公⼗三年:「告之以⽂辭，董之以武師。」《左傳》

桓公 六年:「隨⼈使少師董成。」楊伯峻指出，「董猶今⾔主持，近

代『董事』 之『董』，正取此義。董成，主持和談。」簡⽂中「汝

慎董君葬」 即邊⽗告誡諸⼤夫要慎重督辦(或主持)先君喪葬之事。195 

沈培認為「三月」這個時間應該跟緩葬不緩葬沒有關係，主張讀「重」

為「主」，又從王寧說，釋「 」為「喪」，并讚同邊父為「祭仲」的意見，

「久之於上三月」是「最多三個月」的意思，該段簡文應讀為簡文應該讀為「邊

父規大夫曰:『君恭而不言，加主於大夫。汝慎主君喪而久之，於上三月。』」: 

                                                        
194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195 王永昌:〈清華簡研究二題〉，《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8 卷第 5 期(2016 年 10 

月)，頁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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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解釋「久之於上三⽉」說「指拖後下葬時間超過三個⽉」。

其實，前⾯簡 11~12 簡⽂已經說過，「⾃是 (引者按:指『臨』)以⾄

葬⽇，孺⼦⽏敢有知焉」，顯然說明鄭武公已經下葬，邊⽗規⼤夫，

是在下葬之後說的。因此，「三⽉」這個時間應該跟緩葬不緩葬沒有

關係…… 

關於「 」字，也值得討論。這個字是個雙聲字，童、主都是聲

符。「 」字可分從重、從主得聲的雙聲字。可能是楚系⽂字中表⽰

「重任」的本字。我們認為，如果把上引各家說法的合理意⾒綜合起來，

實際上是可以簡⽂作出正確的解釋的。 前引王寧(2016)說: 

「葬」原簡⽂作「 」，從死臧聲，原整理者括讀「葬」，按此當讀「喪」，

是「服喪」之省語。 

此說值得注意。此處「 君 」的「 」跟前⾯簡 12「葬⽇」的「葬」  

作「 」不同，讀為「喪事」的「喪」是正確的。李守奎(2016)將「 君

」讀為「主君葬」，但解釋為「為嗣君主持葬事」則不易從語法上出

合理的解釋，其實讀為「主君喪」就很容易理解了。李⽒是為了對全篇

簡⽂的稱謂作出⼀致的解釋，謂「先君」之已經死去的鄭武公，「君」 

指時君，因此才提出這種說法。但李⽒也指出，這裡的「君葬」，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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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後⾯帶有「葬」，有了這個限制，其前之「君」只能指已死之鄭

武公，不會發⽣⽂義上的混淆。其實，我們也可以把「君喪」看做是⼀

種泛稱，古書有「君喪」，也有「⼠之喪」、「庶⼦之喪」。邊⽗籠統

地說「君喪」，實際含有⼤夫「主」任何「君」之喪都應該如何如何之

義。 簡⽂的「舊」，整理者讀為「久」，殆無可疑。邊⽗之⾔，既然

是⼀種 規勸，⼀定其後有所建議，說「主君喪⽽久之」之後接著說「於

上三⽉」， 「久」與「三⽉」在時間上有關係，因此，「於上三⽉」

當如前引暮四郎 (2016)所⾔，是「最多三個⽉」的意思。「主君喪⽽久

之」的「久之」 實際上就是指「主⽽久之」或「久主之」，後⾯的「於

上三⽉」是對這種 「久」的具體時間作出限定，這是邊⽗規勸⼤夫的

⼀個重要建議。回頭再 看前⾯第⼀個「 」，顯然也應當讀為「主」，

所謂「加主于⼤夫」，就是把主持政事這個事情加于⼤夫的意思。  

通過上⾯討論，這⼀段簡⽂應該讀為: 邊⽗規⼤夫⽈:「君恭⽽不⾔，

加主於⼤夫。汝慎主君喪⽽久之，於上三⽉。」 

邊⽗這幾句規勸的話，是緊接著鄭武公下葬之後⽽說的。其意思⾮

常 明顯，就是規勸⼤夫們，你們主持君喪，可以在下葬之後再拖延⼀

段時間， 但最多只能是三個⽉。結果呢，從簡⽂後⾯所⾔可以看到，

到了⼩祥，孺⼦仍然沒有主持政事。因此，邊⽗才會受⼆三⽼⾂之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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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說莊公。⽬前 我們還無法從簡⽂看到鄭武公葬⽉的時間，如果按照

古書所記的通例「三⽉⽽葬」的話，那麼簡⽂給我們展⽰的情況是:⼤夫

們主持了三個⽉「葬⽉」中的政事，然後⼜拖延了三個⽉，這就是六個

⽉。再過六個⽉，就到 了「⼩祥」。這就意味著，很可能有六個⽉的

時間，鄭國政事處於⼤夫不 得不「主」，但主之⼜不合乎邊⽗之規勸

的境地。可以想⾒當時的政局⼀ 定是⾮常尷尬的。這樣解釋，我們對

簡⽂後⾯所述邊⽗找孺⼦進諫的背景就有了更加明確的瞭解。 

陳偉(2016)認為他就是「祭仲」，很可能是正確的。196  

今按： 

邊父是否為鄭國執政六十多年的老臣祭仲，暫缺相關文獻支持，本文對此暫

不討論。共，從整理者說，讀為拱，「拱而不言」即垂拱不主持政事，見《管子·

任法》：「垂拱而天下治」197。「 」字從王寧說，即尊重、重視之「重」的專

字，加重即更加重視。此句句意為「國君垂拱不理政事，將國家的重任都加到我

們大臣身上。你們要慎重啊」。舊，長久。《小爾雅·廣詁》：「舊，久也。」198

大多數學者認為「久之於上三月」指拖後下葬時間超過三個月，武公緩葬，不合

禮制，因此邊父才會勸誡諸大臣謹慎處理政務，本文亦讚同此說。 

 

 

分段集釋（七） 

                                                        
196  沈培:〈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校讀五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 

系中國歷史研究中心、韓國國立慶北大學歷史系共同主辦:《「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 2017.新出土

戰國秦漢簡牘研究」會議論文集》(湖北:武漢大學，2017 年 10 月 1011 日)。 
197

 (漢)劉向編、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全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6 月)，

卷第十四，頁 817。 
198 懷信:《小爾雅匯校集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年 10 月)，頁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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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羕（祥），夫=（大夫）聚𠰔（謀），乃 （使）臱（邊）父於君

曰：『二三老【一三】臣， （使） （禦） （寇）也，尃（布） （圖）

於君。昔 （吾）先君 （使）二三臣，𢑏（抑） （早）歬（前）句（後）

之以言，思（而）群臣𠭁（得）執 （焉）， 【九】母（毋）交於死。

今君定，龏（拱）而不言，二三臣 （事）於邦， =（遑遑） （焉，焉）宵

昔（索）器於巽（選） （藏）之中，母（毋）乍（措）手止， （殆）於【一

四】為敗， （姑） （寧）君是（實）又（有）臣而為埶（暬）辟（嬖），幾

（豈）旣臣之 （獲）辠（罪），或（又）辱 （吾）先君，曰是亓（其）

（藎）臣也。”君𣌭（答）臱（邊）【一五】父曰：『二三夫=（大夫）不尚

母（毋）然!二三夫=（大夫） （皆） （吾）先君 =（之所）付（守）孫也。

（吾）先君智（知）二三子之不忈=（二心），甬（用） （歷）受（授）

之【一六】邦。不是肰（然），或爯（稱） （起） （吾）先君於大難之中？

今二三夫=（大夫）畜孤而乍（作） （焉），幾（豈）孤亓（其） （足）為

免（勉），𢑏（抑）亡（無）女（如）【一七】 （吾）先君之𢝊（憂）可（何）。』

【一八】 

 

（二十二） 二三老【一三】臣， （使） （禦） （寇）也，尃（布）

（圖）於君。 

  整理者讀「 」為「禦」： 

    ，從吾得聲，讀「禦」，皆疑母⿂部字。《國語.魯語上》:「所

以禦亂也。」199 

   王寧認為「尃」當讀「敷」，「敷圖於君」即「為君主出謀劃策」: 

「尃」原整理者括讀「布」，當讀「敷」訓「布」。「敷圖於君」即為

君主出謀劃策之意。200 

                                                        
19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8。 
200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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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按： 

此處簡序調整過後，大多數學者認同「邊父」的「邊」是他的名，「禦寇」

是他的字，姓氏未知。尃，從甫得聲，敷魚部敷紐，布魚部幫紐，二字同源，可

通。括讀為「布」或「敷」皆可。布，陳述，《左傳·成公十三年》：「敢盡布之執

事，俾執事實圖利之。」201該句句意為：諸位老臣，派邊父（禦寇）為君主出謀

劃策。 

（二十三）昔 （吾）先君 （使）二三臣，𢑏（抑） （早）歬（前）句（後）

之以言，思（而）群臣𠭁（得）執 （焉） 

    整理者讀「𢑏」為「抑」，訓為「則」；「思」通「斯」，訓「而」；訓

「執」為「用」: 

抑，訓「則」，⾒《古書虛字集釋》(第 209 ⾴)。思，通「斯」，

訓「⽽」，⾒《古書虛字集釋》(第 703 ⾴)。執，訓「⽤」。《莊⼦.

達⽣》「吾執臂也」，成⽞英疏:「執，⽤也。」202 

王寧釋「早」訓「先」，「前後之」為「把群臣提前叫到身前身後」，

「以」訓為「而」，「言」釋為「言語訓誡」，「思」當讀為「使」，「敘」

訓為「次序」:  

「早」訓「先」，提前意。「前後」本是說⾝前⾝後，代指⾝邊、

周圍， 此⽤為動詞，「前後之」即把他們(群⾂)叫到前後(⾝邊)。「以」

訓「⽽」。 

「⾔」為⾔語、說話，這裡是以⾔語訓誡的意思。「⼆三」是古

⼈對眾⼈的⼀種尊稱，相當於後來說的「諸位」。此⼆句意思是過去

吾先君使⽤諸位⼤⾂，是提前把他們叫到前後⽤⾔語訓誡他們。 

「思」原整理者讀「斯」，bulang 先⽣認為當讀「使」，可從。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201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五，頁 1445。 
20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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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即執事之省語，「得執」意思是知道⾃⼰的職責是什麼。203 

王榆楨認為本篇「前後之以言」意思是早早地指用言語仔細地教導吩咐，

「執」，即「依據、遵照」，「使羣臣得執焉」，意思是讓群臣能夠有依據可

以遵照去做： 

「前後之以⾔」意思是早早地指⽤⾔語仔細地教導吩咐。 

「執」，即「依據、遵照」，《墨⼦.經上第四⼗》:「執所⾔⽽意得

⾒，⼼之辯也。」簡⽂「使羣⾂得執焉」，意思是讓群⾂能夠有依據

可以遵照去做。204 

  今按： 

  抑，從整理者意見，訓為「則」。「早」，從王寧說，訓為「先」，表提

前意，「前後」猶「先後」。「思」讀為「而」，表遞進。執，訓為治理，從

事。《詩·豳風·七月》：「上入執宮功。」205該句應斷讀為「昔 （吾）先君

（使）二三臣，𢑏（抑） （早）歬（前）句（後）之以言，思（而）群臣𠭁

（得）執 （焉）」。意思為「以往先君任用諸位大臣，就提前和他們仔細說

明，使群臣得以操持辦事。」 

（二十四） 【九】母（毋）交於死 

    整理者將簡十四與簡十三連讀，認為「交」即「效」字，「於」猶為

「以」，並認為「毋」前有缺字: 

交，《⼩爾雅.廣⾔》:「報也。」即「效」字。於，猶「以」，

⾒《古 書虛字集釋》(第五⼗⼀⾴)。句云幾個⽼⾂未能以死報君。

                                                        
203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204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 〉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

文，季旭昇教授指導，2018 年，頁 146。 
205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三，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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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前疑有缺字。206 

尉侯凱認為缺字可能為「吾」。207 
網名「子居」認為從缺字殘存上半部來看，應當是「且」字。208 

王寧改釋「交」為「合」，「交於死」即「合於死」: 

「⼆三⽼」即諸位⽼⾂。交，合也，「交於死」即「合於死」。

此句意 思是諸位⽼⾂不⾄合於死，就是還不⾄於犯該死的罪。ee 

先⽣認為「『交』 應讀爲『邀』或『要』」，亦通。209 

今按： 

本文從網名「子居」看法，缺字為可補作楚簡的「  」字，讀作「且」，

若訓為「暫且」，文義不通，本文從此處「且」為遞進連詞用法說。「交」，

訓為接，《易·泰》：「天地交而萬物通」210。簡文「且毋交於死」的意思是說

群臣有了武公的指令作為依據，也不至於犯上死罪。 
（二十五）今君定，龏（拱）而不言 

    整理者：「今君定，孺⼦已定君位。」211 

    王寧將「定」釋為「安」，「龏」讀為「恭」: 

定，安也。鄭莊公服喪滿⼀年，已經舉⾏了⼩祥之祭，⼀切開

始安定下來，逐漸恢復正常，故⽈「君定」。《左傳·哀公六年》:「國

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後君定」，「君定」均君主安定意。「龏」

原整理者讀「拱」， 按亦當讀「恭」，與上簡 12‐13「君共(恭)⽽

                                                        
206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8。 
207

 尉侯凱：《讀清華簡六札記（五則）》，《出土文獻》（第十輯），中西書局，2017 年 4 月。 
208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209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210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 

書館，1979 年 3 月)，卷七，頁 187。 
211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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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句同。212 

今按： 

邊父告訴莊公「如今君位已定」，以安撫莊公之心，因此從王寧說「定」釋

為「安定」較妥當，《易·家人》：「正家而天下定也。」213 

（二十六）二三臣 （事）於邦， =（遑遑） （焉，焉）宵昔（索）器於巽

（選） （藏）之中，母（毋）乍（措）手止， （殆）於【一四】為敗 

   整理者認為「 = =」讀作「惶惶焉」;又訓「削」為「減也」；「昔」 讀為

「錯」，訓為「藏也」；「巽」讀為「選」，訓為「遣也」，遣藏，即殉葬器物；「 」

讀為「殆」，訓為「幾、近」;並且認為簡 14 後或缺一整簡： 

    惶惶焉，即惶惶然。削，《廣雅.釋詁⼆》:「減也。」昔，讀為「錯」， 

《⽅⾔》卷六:「藏也。」巽，讀為「選」，《說⽂》:「遣也。」遣藏，

即殉葬器物。乍，讀為「措」。⽌，《儀禮.⼠昏禮》「皆有枕，北⽌」，

鄭注:「⾜也。」「 」讀為「殆」，義為幾、近，⾒《詞詮》(第 39 ⾴)

據簡背劃痕，第⼗四簡後或缺⼀整簡。214 

  	 王寧認為「 =」從原整理者讀為「惶惶」；「 =」讀為「焉，如」；「昔」

讀為「措」，置也；「選」讀為「萬」，選藏，指諸多儲藏的物品；「止」即「趾」

初文，此指足，「手止」即手足。毋措手 止(趾)，手足無措:	

簡⽂「 =」原整理者括讀「惶惶」，此字從辵巟聲，當即「遑」

之或體，先秦兩漢典籍中，惶恐、惶懼字作「惶」，⽤為憂懼不安之貌

                                                        
212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213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 

書館，1979 年 3 月)，卷六，頁 167。 
214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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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者則多作「遑遑」，後世典籍或作「惶惶」，義同。「焉=」簡⽂作

「  =」，「 」 本「安」字⽤為「焉」，其「=」在此處疑是做合

⽂符號，即由「(安)」字中析出「⼥」字，讀為「焉⼥」，猶「夫=」要

從「夫」中析出「⼤」字⽽讀「⼤夫」也。「⼥」讀為「如」，全句當

讀為「遑遑焉⼥(如)宵昔(措) 器於巽(選)贓之中」。《三國志.魏書⼆.⽂

帝紀》:「(孔⼦)教化乎洙、 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以存道，

貶⾝以救世。」《抱朴⼦.逸 民》:「經世之⼠，悠悠皆是，⼀⽇無君，

惶惶如也。」「遑遑焉」即「惶惶如」。「昔」讀為「措」，置也。東

⼭鐸先⽣云:「『宵』或當如字讀，指 夜間。......此說可從。「巽(選)」

蓋即選具之選，選藏，指諸多儲藏的物品。或⽈:「選」讀為「萬」，《字

彙補》:「選，萬也。《⼭海經》「五億⼗選九千⼋百步」，楊愼云:『選

與萬，古⾳通，遂借其字。』」「萬藏」亦指眾多的儲藏之物。「⽌」

即「趾」初⽂，此指⾜，「⼿⽌」即⼿⾜。⽏措⼿ ⽌(趾)，⼿⾜無措。......

殆於為敗，幾乎要毀壞了，謂國家政事將陷⼊混亂也。215 

網名「子居」主張「宵」釋為夜，「巽」讀為「萬」，「巽器」即「眾多器

物」，「昔」讀為「索」，訓為搜尋: 

網友暮四郎指出:「『宵』即夜」，所說是。網友東⼭鐸指出:「邊

⽗⾔此，當是打⼀個⽐⽅，群⾂之於邦國⼤事，很茫然， 好⽐夜晚在

                                                        
215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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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器物中放置其他器物，因昏暗看不清，故⼿⾜無措。」以「巽器」

為「眾多器物」，顯然是讀「巽」為「萬」。筆者以為，東⼭鐸所說當

近是，唯「昔」當讀為「索」，訓為搜尋。......因為是以夜間在眾多器物

中搜尋要找的東西做⽐喻，所以「⽏措⼿⽌」即不知道該到哪兒去找的

意思。......這裡是⽤找東西會失敗⽐喻執⾏政令會失敗。216 

王榆楨認為「 ==」讀爲「茫」；「 =」讀為「焉，如」；「選藏」，「選」

字應如何通讀，還有待考證，但在全句應是指所收藏的器物之類的意思；「宵」

直接釋為「夜」，從暮四郎、東山鐸之說;「昔」讀為「索」，從網名「子居」之

說；「 」可從原考釋者讀為「殆」，訓為「近也」；「殆於為敗」就是「近於

製造災難」： 

「 ==」讀爲「惶惶」，形⾳義都很恰當，「 」从「巟」聲，上古

⾳在曉紐陽部;「惶」从「皇」聲，上古⾳在匣紐陽部，⼆字聲近韻同。

但暮四郎指出「巟」聲與「皇」聲古籍沒有⾒到通假之例，⽽「巟」聲

與「亡」聲有通假之例，因⽽主張應讀為「茫」，與下句「如宵索器於

選藏之中」的情境搭配更好，可從。 

「 =」讀為「焉，如」，從王寧之說;「宵」直接釋為「夜」，從

暮四郎、東⼭鐸之說;「昔」讀為「索」，從⼦居之說。 

                                                        
216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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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藏」，「選」字應如何通讀，還有待考證，但在全句應是指所

收藏的器物之類的意思。 

「(如)宵(夜)昔(索)器於巽(選)  藏之中」，意思是「好像夜晚在千

萬種收藏品中去找東西」。 

「 」讀為「殆」，可從，「殆」，訓為「近也」，⾒《逸周書.

命訓解第⼆》「曠命以誡其上，敗殆於亂」朱右曾集訓校釋。網名「ee」

認為簡 14 ⾄簡 15 沒有缺簡問題，合理可從。「敗」，災難、禍害，

如《論衡.書解第⼋⼗⼆》「古以⾔為功者多，以⽂為敗者希」，「殆於

為敗」就是「近於製造災難」。217 

今按： 

「 ==」，讀為惶惶，從整理者說。此字應為「遑」之或體，先秦兩漢典籍

中，用為憂懼不安之貌義者則多作「遑遑」，後世典籍或作「惶惶」，王寧所說

當是。《楚辭·九辯》：「鳳獨遑遑而無所集。」218「 =	 」讀為「焉，如」，從

王寧說。「宵」直接釋為夜，從暮四郎、東山鐸之說，此處作狀語，即在夜晚。

「昔」從子居之說讀為「索」，昔、索同為鐸部心紐，音同可通。索，尋找。《玉

篇·索部》：「索，求索也。」選，元部心紐，萬，元部明紐，二者音近可通。「選

藏」應指所收藏的器物，全句句意為「好像在夜晚千萬種收藏的器物中尋找東西」，

「毋措手止」與此句呼應，晚上在千萬種收藏的器物中尋找東西，相當困難，因

                                                        
217

 王瑜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 〉鄭國史料三篇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

文，季旭昇教授指導，2018 年，頁 167。 
218 (戰國)屈原、宋玉等、(漢)劉向輯錄、(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 京:中華

書局，1983 年 3 月初版、2006 年 9 月第 5 次印刷)，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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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手足無措。因莊公委政大夫三年，不發號施令，群臣不知所措，心懷忐忑，擔

心惹禍上身。「殆於為敗」可釋為「群臣擔心惹禍上身」。 

（二十七） （姑） （寧）君是（實）又（有）臣而為埶（暬）辟（嬖），幾

（豈）旣臣之 （獲）辠（罪），或（又）辱 （吾）先君，曰是亓（其） （藎）

臣也。 

整理者讀「 」為「姑寧」; 訓「藎」為「進」；釋「藎臣」為「先君進

任之人」: 

 ，讀為，「姑」，姑且。寧，安慰。句云姑且安慰⼀下邦君。這句話

斷讀為「 （姑） （寧）君，是又（有）臣而為埶（暬）辟（嬖）」。

幾，讀為，「豈」，語助詞。 ⽈，訓為「謂」，⾒《古書虛字集釋》(第⼀

三四⾴)。藎⾂，《詩.⽂王》⽑傳訓「藎」為「進」。《說⽂通訓定聲》「藎，

假借為進，進獻忠誠。」簡⽂是說諸⾂原為先君進任之⼈。219 

馬楠以為「藎臣」謂前代、先王之遺臣無疑: 

《⼤雅.⽂王》有: 王之藎⾂，無念爾祖。 

「藎⾂」之「藎」，《爾雅.釋詁》、⽑傳、鄭箋皆訓為「進」，謂「王

之進⽤⾂」(鄭箋)，後代注家多同此說。⽽「藎」字《⽅⾔》中另有訓

詁「餘也」，即⽤作「燼」之通假字。…… 

《鄭武夫⼈規孺⼦》「幾(豈)既⾂之獲罪，⼜辱吾先君，⽈是其藎⾂也」，

謂群⾂獲罪，辱及先君，⽈此是吾先君之藎⾂。更可證「藎⾂」是指先

君遺⽼。⽽《⼦產》「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法律，求藎之賢，可以⾃分」

也應當指前代的遺賢。220 

                                                        
219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8。 
22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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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名「子居」「  」當讀為「胡寧」；「胡寧君寔有臣而為褻嬖」即指鄭莊

公對待這些舊臣象對待褻嬖一樣，不發佈政令並交給他們執行，「藎臣」指餘臣、

遺臣: 

「 」當讀為「胡寧」。「胡寧君寔有⾂⽽為褻嬖」即指鄭莊公對

待這些舊⾂象對待褻嬖⼀樣，不發佈政令並交給他們執⾏。 

......這句是說不⽌我們這些舊⾂會因此獲罪，還會因此羞辱到我們

的先君。 

......《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中⾺楠指出: 「『藎⾂』與『遺⽗兄』

平列，是『藎⾂』謂前代、先王之遺⾂無疑。」所說是，明代何楷《詩

經世本古義》卷⼗: 「藎，本草名。《爾雅》訓『進』，未詳其義。舊說

相傳皆訓為忠藎，絕無稽據。按《⽅⾔》『孑、藎皆餘也。周鄭之間⽈

藎，或⽈孑;青徐楚間孑;⾃關⽽西，秦晉之間，炊薪不盡⽈藎。』此其

說可信。 上施草，下季盡。薪者，草之類也，盡與燼通，⽕之餘也。

⼜按《桑柔》 篇『具禍以燼』，陸德明本『燼』作『藎』則古⽂『燼』、

『藎』通⽤，益 知『藎』之即為『燼』也，王之藎⾂，以⽬商孫⼦服

殷⼠，乃勝國餘燼云 ⽿。」清代俞樾《群經平議》卷⼗⼀:「藎者，之

叚字。《說⽂.⽕部》: 『  ，⽕餘⽊也。』經典相承作燼，《桑柔》篇『具

禍以燼』箋⽈:『災餘⽈燼』是也，引申之凡物之餘皆謂之燼。《國語.吳

語》⽈:『然後安受其 燼。』⾱注⽈:『燼，餘也。』字亦通作藎，《⽅

                                                        
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 

6041605294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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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藎，餘也。秦晉之 間炊薪不盡⽈藎。』《廣雅.釋詁》亦⽈:『藎，

餘也。』王之藎⾂，猶⾔ 王之餘⾂。」可⾒「藎⾂」即餘⾂、遺⾂。221 

王寧認為藎臣，指武公朝臣子，從馬楠之說： 

藎⾂，從⾺楠之說。此時莊公朝中群⾂都是武公朝的⼤⾂，故⽈「其

藎⾂」， 同時也說明此時說的「吾先君」是指武公。 

從「⼆三⽼⽏交於死」開始，都是臱⽗責備鄭莊公的話，⼤體的意

思是: 諸位⽼⾂雖然無能，但還不⾄於犯死罪。可現在您不問國政，把

事情都交給⼤⾂去做，⼤⾂們都不知所措，事情都做得不好，國政幾乎

要混亂了。您這是為群⾂們設定了職責，希望⼤⾂們既犯罪，⼜侮辱我

先君，還要說「這都是他(先君) 的遺⾂啊」，這樣群⾂確實罪⾄於死了。

是希望莊公趕快出來主事，穩定政局。222 

今按： 
「 」從前人說，讀為「胡寧」，表反詰語氣。簡文「是」，各家如字讀，

讀為「寔」，「寔」通「實」，可從。「實」為判斷副詞，相當於「是」，朱駿聲《說

文通訓定聲》：「實，假借為寔。」223「埶(暬)辟(嬖)」，從整理者說，指親近寵幸

的臣子。《詩·小雅·雨無正》：「曾我暬御。」《毛傳》：「暬御，侍御也。」224《玉篇·

女部》：「賤而獲幸曰嬖。」，「暬嬖」應指地位低賤但受到君王寵幸的人。根據語

氣，「 （姑） （寧）君是（實）又（有）臣而為埶（暬）辟（嬖）」可作一句

讀，前人之說可從。馬楠將「藎臣」釋為「先王遺臣」，其說可從。 

（二十八）二三夫=（大夫）不尚母（毋）然!二三夫=（大夫） （皆） （吾）

                                                        
221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222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223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259。 
224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 (臺北:藝文

印書館，1979 年 3 月)，卷第十之五，頁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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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 =（之所）付孫也。 

    整理者認為「付」从肘省聲，在此讀為「守」: 

付，從肘省聲，李天虹《釋郭店楚簡〈成之聞之〉篇中的「肘」》

(《古⽂字研究》第⼆⼗⼆輯)認為「⼨」為「肘」字指事初⽂。付，

在此讀為「守」，《⽟篇》:「護也。」孫，《禮記.表記》「詒厥孫

謀」，孔疏:「謂⼦孫。」225 

    李守奎主張讀「付」為「由」: 

⽂中的先君如果是指武公，「孫」就不能如字讀，邊⽗及眾⾂不

可能是武公之孫。《禮記.學記》:「⼈學⿎篋，孫其業也。」鄭⽞注:

「孫，猶恭順也。」後世多作「遜」。孫前⼀字作「付」，疑是肘聲

字，讀為「由」， 與⼩篆之「付」是同形字。「先君之所由孫」即

先君所遵從的⼈。226 

    王寧認為此處「不」是語中助詞，起加強語氣的作用，無意;「付孫」當

為託付子孫之意: 

此處「不」當是語中助詞，起加強語氣的作⽤，無意。《左傳·襄

公⼆⼗九年》:「不尚取之」，服虔注:「不尚，尚也。」《戰國策·秦

策⼆》: 「楚國不尚全事」，鮑注:「不尚，尚也。」「不尚⽏然」即

「尚⽏然」，意思是應該不是這樣的。「付孫」當為託付⼦孫之意。

                                                        
225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8。 
226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禮制問題〉，《中國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總 149 期，2016 年 2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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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網名「子居」認為「毋然」即「不以為然」;「付孫」當讀為「拊循」，又

作「撫循」，為「撫慰養護」義: 

⽏然，即不以為然，指舊⾂們不認可鄭莊公的「拱⽽不⾔」。鄭

莊公既然對邊⽗說「⼆三⼤夫不當⽏然」，⾃然是認為⾃⼰的「拱⽽

不⾔」是適當的，這也就意味著，此後鄭莊公很可能是完全奉⾏了武

姜所建議的三年不問政......「付孫」當讀為「拊循」，⼜作「撫循」，

為撫慰養護義，《墨⼦·尚同中》:「助之⾔談者眾，則其德⾳之所撫

循者博矣。」《荀⼦·王制》: 「兵⾰器械者，彼將⽇⽇暴露毀折之中

原;我今將修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荀⼦·富國》:「垂事

養民，拊循之，唲嘔之。」《韓⾮⼦·⽤⼈》:「勞苦不撫循，憂悲不

哀憐。」皆是其例。該詞始⾒於戰國後期， 這也就說明《鄭武夫⼈

規孺⼦》的成⽂時間當不早于戰國後期。228 

    今按： 

    此處「母然」釋為「毋然」，整理者之說可從。「不尚毋然」即「不應該

這樣」，即不認同武夫人規勸孺子委政大夫的做法。「付」從其本義，可訓為

「託付」。《韓詩外傳》：「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229「孫」字訓為「子孫」，

可從，此句意為這些大臣都是我先君託付給我子孫的忠臣。 

（二十九） （吾）先君智（知）二三子之不忈=（二心），甬（用） （歷）

受（授）之【一六】邦 

                                                        
227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228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229 (漢)韓嬰撰、許維遹:《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6 月)，卷六，第十七章，

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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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者訓「歷」為「盡」:  

歷，《書.盤庚下》:「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蔡沈集傳:「盡也。」230 

網名「子居」從整理者訓「歷」為「盡」: 

整理者注:「歷，《書.盤庚下》『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蔡沈集傳:『盡

也。』」這裡是寫鄭莊公以先君武公對諸⼤夫的信任，並將鄭邦託付給

諸⼤夫的事，來說明⾃⼰現在「拱⽽不⾔」是適宜的。231 

李守奎釋「歷」為「兼」，但未加說明232。 

陳劍亦贊同李守奎釋作「兼」的意見: 

李守奎(2016:13)引此⽂，逕括注爲「兼」，甚是。「兼」作總括副詞，

義爲「俱、同時」，這裏的語義指向是「授之邦」的「之」，即前⽂之 「⼆

三⼦」，正是多數名詞。233 

李鵬輝主張該句釋讀為「甬(通) (歷)，受(授)之邦」: 

這⽀簡的內容是莊公對邊⽗規勸的回答。莊公講述先君認爲此「⼆ 

三⼤夫」是值得重⽤的，先君曾稱此其爲「不⼆⼼之⾂」且能以國事相

託之。「不⼆⼼之⾂」⾒於《尚書.周書.康王之誥》:「王若⽈:『庶邦侯、 

                                                        
23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8。 
231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232

 李守奎:〈《鄭武夫人規孺子》中的喪禮用語與相關禮制問題〉，《中國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總 149 期，2016 年 2 月)，頁 13。 
233陳劍:〈簡談對金文「蔑懋」問題的一些新認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039），2017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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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男、衛，惟予⼀⼈釗報誥:昔君⽂武丕，平富，不務咎。厎⾄⿑信， 

⽤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不⼆⼼之⾂，保乂王家。⽤端命於上

帝， 皇天⽤訓厥道，付畀四⽅。」我們懷疑此「甬」或許應讀爲「通

歷」，「甬」讀爲「通」在出⼟材料中有⾒，茲不贅舉。此「甬」和「不

⼆⼼」蓋爲並列的關係。再者，「通歷」⼀詞⼜⾒於《史記.梁孝王世家》:

「初，武 爲淮陽王⼗年，⽽梁王勝卒，諡爲梁懷王。懷王最少⼦，愛

幸異於他⼦。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帝之⼗

⼆年也。梁王⾃初王通歷已⼗⼀年矣。」和《漢書.⽂三王傳第⼗七》:

「梁孝王武以孝⽂ ⼆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武爲代王，四年

徙爲淮陽王，⼗⼆年徙梁，⾃初王通歷已⼗⼀年矣。」此⼆書所記句式

近同。簡⽂的意思是說此「⼆三⼤夫」既是「不⼆⼼之⾂」⼜是「通歷」

先君和今君⽼⾂，最有資格被授之邦以來輔佐鄭莊公。 

    所以，簡⼗六或可斷讀爲:〔臱(邊)〕⽗⽈:「⼆三夫=(⼤夫)不尚(當)

母(⽏)然，⼆三夫=(⼤夫) (皆) (吾)先君 (之所) （吾）先君智（知）

⼆三⼦之不忈=（⼆⼼），甬（⽤） （歷）受（授）之邦。 (歷)，

受(授)之【⼗六】邦。」以上是筆者的⼀點不成熟的想法，不當之處，

敬請⽅家批評指正。（三⼗）不是肰（然），或（⼜）爯（稱） （起）

（吾）先君於⼤難之中？234 

                                                        
234 李鵬輝:〈清華簡陸筆記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網址: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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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寧主張該句釋讀為「甬(用)歷受(授)之邦」，歷，表時間長久，此句意思為

「因此一直把國家交給大臣們來管理」: 

甬(⽤)歷受(授)之邦:⽤，因此。歷，本為經歷義，引申為歷來義，

意思相當於「⼀直」，表⽰時間⾧久，故《⼩爾雅.廣詁》云:「歷，久也」。

此句意思是因此⼀直把國家交給⼤⾂們來管理。235 

    今按： 

    「甬(用)歷受(授)之邦」：用，因此。歷，從整理者說，訓為盡也。簡文下

文提及大臣協助武公陷入大難居衛之時處理政事，因此此處釋為盡較佳，此句

表達莊公對群臣的信任，說明自己委政於大臣是合適的。「受」通作「授」，

訓為「給予、交付」。「用兼授之邦」全句意為：因此將鄭國大小事務委託大

臣處理。 

（三十）不是肰（然），或爯（稱） （起） （吾）先君於大難之中？ 

   整理者讀「或」為又。236 

   網名「子居」釋「稱起」為「舉起」: 

《尚書.牧誓》:「稱爾⼽，⽐爾⼲，⽴爾⽭，予其誓。」孔傳:「稱，

舉也。」故「稱起」即「舉起」，指鄭武公舊⾂拯救武公脫離⼤難。

237 

    馬楠認為「或」用作不定代詞，句意為「不如此，誰稱起吾先君於大難之

中」238。 

今按： 

   「是」，從整理者說，指代先君委政大臣的情況。此處「或」用為不定代

詞較為恰當，表疑問，意思為「誰」。「稱起」即「舉起」，從網名「子居」

                                                        
gwz.fudan.edu.cn/Web/Show/2775，2016 年 4 月 20 日。 
235

 王寧:〈清華簡六《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文本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網」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784，2016 年 5 月 1 日。 
236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

書局，2016 年 4 月)，頁 108。 
237 網名「子居」:〈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網址:http://xianqin.by 

ethost10.com/2016/06/07/338?ckattempt=1，2016 年 6 月 7 日。 
238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 

網址:http://www.ctwx.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 

60416052940099595642_.html，2016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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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指鄭武公舊臣拯救武公脫離大難。《說文解字注·禾部》：「並舉也，今皆

用稱。」《國風·豳風·七月》：「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朱熹集傳：「稱，

舉也。」該句句意為「不這樣的話，誰能拯救我先君脫離大難呢？」 

 
 




